g_: ff"%ﬁ‘ﬁl‘/ = ok Fmg\i J

1124 B ¥ 3% %1565
PR IL A P R R
W DRARFmEN G LS

2T AR A SIRE
FAFEARFREATRFET L SABRNARIIZELY 26

= 2@y N 42 4L P
P 3 PR S B e

WA REAR2E GRS F o aRsE A~ 2 AR- | -
*L:E*"”*"l“ﬂérii‘}‘%‘f?fﬂi CfELFALT PR A4
WL RRIGTET TS FLERERH IR AT BN 1R
G BA 2 F 1 TREBAEL S o

W 22 RBREN F 5 R4 -

Fa 2 Hep2 B W o

PR R d A g 97:/\7—,%&-:!}@4;3 o

PBILALRETFEERS > F ‘L,—:»fﬁifﬁﬁ o
P zad

AR i
MEELFH T AN KRBT EREAD P IE P EAES
2ix B80T L A 0 £ BB A B d B - B
M TV%}"J/‘L°

AR A

- ~R2 3%

Sk REp ARI2E1? 11 24035 ER > T E 1 # 2

o 2 iFR g i 3A T OO0FOOR 000%0%{;’1‘@ 2.1 B

1

(THRHLALIE) > 9 pFL3ER (TF) 1,600~ >
05 4], 0005 FAE o A AKX REEEY EF
TARRFE AR (THEIAZ) RTES HER KL

1



PoRERLAFEE pEgaivr, 3 FRIWI12£47 12P
ér“i”a‘llZEZ’? 1P 2000202 00p P AL S EH -~ AL
eIy FEE A efE o AR R ELII2E4T30P B H RS
b ~ > TRIWII2E42 100 5 2 4> R &1 112
EDIBPAE R o FIRE R T RA MR I F
AAeF Y E A B%“«I,E‘— S AFEBRIF 1K E S U MANT A A
IFI6~2 FEFER A2 > TR RE2LPF1 T
o2 3 EF FRZFEFIE SR - F0HFR T2
14,2 30112#5% 11 p MLINEZ ik F B2 %0k 3 13
2B EE Y Bts1iEp S112E#52 10p -
C L s T R L ALY AA w2 P2 2 £ 81 > @& R
HIrER = = o R 2 FRN12E12 11F R ”T%i?é“
=3 STIAN S S S IR A I R W L
ﬂyﬁﬁﬁﬁﬁ%%ﬁ@%ii4‘Pﬁ’ﬁvﬁ4ﬁﬁ“
PR IREZEFAMILES > T e REMAFIS T L Y A2
$84E 2 I RTPE (EFIDALEF) "2 RFX2NE
hear o TEIWWRANEFER 2 2 > NREZEAHRZE
TEIBRE H R RE T A]]12#3Y 5P ~328p ~ 37
9p ~427p ~478p » 5 MLINE# 2 24 & 5 2 %%
R AR GARL EITL on LG R A ’j"}\%ﬁ'ij’,\lg-ﬁ
p? o
Er2 @ et dREd2mp 2 &35 AT
lg £ 1 pF1 988,521~ ¢
(MNE£pl112#12 11 p EROTRL 0 TR K ”‘I;/’ T ETpE45 L
I B ITSFE P P T8 TTFL, R p 1 E%F'Mzilzj
PEIDA » 2 Fla s b 3R W E 2 4k 5 iE 2 R
%’&ﬁé%&%?ﬁwmgﬁm%4 ?“Pﬁl
Bl BoBE s e Y ARt E p12)
2o b a2 W H P #6007 0 B (s Etﬂfr176
oo AR ERFELA RAGIBER S RALP ‘IE] BRp o R
2 p112#17 11p 211257 10p =120 p =7 ¥ %7 § 1)

A

v

ETIR

T P 3

ﬁ
“ﬂ%



FIam A R ’}%’pﬁl‘* FrRM L Il T o
2~ m4z T ¥pa “7;2,53% [:* 854 %028 5176
x8 ] FF=1,408= ; %8X 10/ P 5 1767x (4/3) x2-] p*
=469~ ; %102 12~ 1/4-} P 51767~x (5/3) x2* 1/4-] p=
=660~ ; mF £3+2,537~] ~ KL P I FE4224~ [
N R0 2R ALTOx (4/3) X2/ FF=469~ ; %218
5176~x (5/3) x6-] FF=1,760~ ; %82 12x 1/4-] P&
6x (8/3) x4~ 1/4 pF=1,995=~ ; m + £ 2-4 224
Gl 1 F 52,0047~ [+ 55 0 $038 ) 5176~
pFE=1,408~ ; %81 12* 1/4/] pF 5 176~ x2x4* 1/4°)
4967~ 5 P 232,904~ ] ~ REEP 1 F 52,537
J.-;Elr %028 FE1T6x8 ] PF=1,408~ ; %811
176~x (4/3) x2-] =469~ ; %3105112’\ 1/4-) p=
(5/3) x2* 1/4-] BF =660~ ; 7+ X 22 537
Ja 2 1124551”11Bi\;112ﬁ5’310ﬂIU@AE7T
i (5? Zo FTATREE V1,000~ ) £3+53481,821~
e~ £IpE )@Aﬁg&??iﬂ L&?“IT%\”T?') s R L TS
&%24*’3, 300~ (¥drrgd TALL AR & W, 7))
WA E9ER B2l AL IMIT AL RE R T
S I
(3)#*’5 v B i REAE]12827 1P 2112847 10p 2 A EF
W AR ALY EEE S ofE o RETEARL AR
I%v’eihff\ Pl R 2 8 WRARINDF AT RE > F
'frﬁ”'}‘ﬂ‘;\i\.p? A fo"’v %‘ﬁ;ﬁ—]‘\v}g R p ivi¥
?;?‘«Mft* B o R GRIR S FIfefEd 2 2 @ AL
o fLR R GERLIZELY 1P A2 112#17 310 ~ 11244
11p 2112&5% 10p 2 4518 > ¥4 £ 1+ Biofad 2 $d
Rt pmEGEIBRLEDF2Z 4715 685,039~ [++%
Ot 11210 11p 2112817 31p 2 R4 63,813~ —
(1,600~x21p +1,000~) =29,213~ ; 112#4* 11p X
112# 47 30p 2 A 1 357,902~ — (1,600 ~x20p +

(@p]

)

5
,J\
-
e
X8~

ke

n||~—"‘:"ﬁr
\«r—t ,

\’ﬂﬁlﬂ

E" ¥

Ded —

R
I
=X

~ e D

3



1,000~ ) =24,902~ ; 112#5% 1p 2 112#57 10P 2 &4
1 528,424~ — (1,600~x10p +1,000~ ) =11,424~ ;
1 F 23H65,039 7 (R B~ £FF RAEET Ao A AT
i) ]

2.7 7 184,245~ ¢
Rt ERHE S p112#12 11p 2112#5% 10p 1209 -
5 ap ?rél 600~ ~ = 7 1,000~z 24 rs » 44 e B
21 TR E2483,300% > LAt A F L IR
7988, 521% R A EE2 1 FTREESE349 1,821~ > p
T35 F 52,8497 » ¥ THEFT RS89 5,470~ 5 Pk
Bt hdFE7154,245~ -

SAEL W1 F258,490~ ¢
R EmAE S ALI2#17 11p 2112457 10p - & #41
T3 P P IERBH o FHEF FAZFI6FFIHF]
AL R Fe LG RI0p 2L I FT288, 490

o

4.: A4 16474,880 %

9E 2P Fa 600’“’%1% #5488,000~ » F_ix
ffr""‘ﬁ? LU A A Jj* ﬁ? e P BRI A
FH A EEE %;\1)—?—%"7?}1@-’::\4@" , 800~ o m ik
ﬁ"ﬁ/z %167% % IJE*FL&’ R AT AR A ESCANE I 1
5168 4,880~ (2-8 3% 145, 800~x60%x6 * =164, 880
) "Tﬁrﬂ?ﬁtﬁ‘*‘v’-‘lﬁ'ﬁII/FE'PF’“#\Q-,E'#»@-JI*##“ » R
«%ﬁgz\,l;ﬂ;—r‘] X RG22 AREE A >m A ey 1 R% A
S l‘f’“'ﬂﬁfﬁ¢vﬁ112—¢5 8[‘3}%",—'5};» oE B
f"w/\#\p“lﬁ'—’ﬂﬁ'pﬁz”'ﬁ’f }%’}E!%
3 5 :wég,z%@fs&»avliﬁﬁa"LMﬁter?
BE1:3Kk&£181,068~:
Ew,;lﬁo()’“’;ﬁ%’ " 35 488,000 0 & H
NFZF1IIRTFHIFTAEL T R F 4T
00~ » & 7» )ﬁ%ift@»?%?’;&fggzm (-3 5% 1 48,2007~x

34/\*-9\

% ¥z
‘% 3\‘4‘3 M (Efn- ‘JH*-
34

\,

‘LA

i

J

nl

-

N

2N

P ooy g ““—*1‘+
E\*—ﬁ‘;.}ﬂ
“

/—J"“'L
=
T~

\4
X

o
DO



696 =2, 892%) A X ARSI RREXLFHDT R
pEERFIIREEN (THEYFIEN) F3E S
L’$%%i4%4%”“11 k4&£181,568~ (55 :2,8
927x4B ? =11, 568 ) HBIRL2F13KkEE S o

O.F = 2t p FRagsh i 3
J%4i'f“t,é%lkﬁﬁlﬁﬁﬁ\G%ﬂiin%?HZEBH11
p# wﬁﬁ%ﬁ‘i‘“’iﬁ%ﬁfq ; g HikReE Fr'e 2 5 111F % 37

5 3
,136;u, »Q%J%;]%:@j\x%éiéﬂﬁg_ﬂ_;ﬁ .g AR
B2 15 o 2442 BFHIF], 5683 h 4

b
C.)‘I
-n&
jm-

i
%¥%%¥1&%%&:1¢1£¢§@&%5oaﬁé
R RREEGER A R o
R

=

3

2, ;
> i—%!%“"f*\ﬁf‘lf’i%*f?*?ﬁ%t&ﬁ 1T’ GI2E R AR
F P FEFT 880~ FELSIII~ ¥ 9T
BTl T2 pERF L 12/ BF ity ¥ SSER M
J];E s Y BFRAL) R REF T
PR 511 fiaﬁ8 IR LPARTIE 3 OF: %224ﬁ3€41‘“¥‘—?
:e»ﬁ»scff_? ’n\avg 0P F 01,338 147 4~ 5 >
2-] £ 32957 "'ll/J‘EE’i‘l TR 6TR T84~ B
Flpt E 1 Fll ) R F TR ATy 21,3597 0 F FR
»£$4gﬂjﬂ?o%ﬂ’ﬂ ﬁ%%&%éga8%&
PSR > iR FAZFUFEZLRELEGRL2BLF o
3RS /%zi*ii PE PRI TR ALY 63548
7,810~ [3+& 34 11,359~ (& p tel8 | B2 HFFT 23] F
2 4e31y ) x30Pp +880~ (# p #F ) x8p =47,810~] -
A R E A& 488,000~3 > FHpFE 51,600

o
C W
. @
-.;\:
Etm
(“



K

A (3 E Y0 48,000~+30p =1,600~ ) B R2
1,600%% = & 3 Rt 2 451} o
(S r 2 L HLEAFS, 200 222 b2 #eiE 1 RS i3 5
T2 0 F:3458,0007% > F FlL B b E B B2 Ak Sk E
MR TR ERAL e e o [BARE BT AAELY R
RGP > ki ﬁf\h‘%#&ﬁ 12 A TR R N P EFT Y
FooaRiEEBFRE SR p 5T FfT’Zf}t F kR TR
%w’%ﬁﬁﬁﬁﬁﬁéiﬂﬁ%ﬂwﬁ&%%pwdﬁ’
4@8%0“”Qé4@%1ﬁﬂﬁiwgw5@4#a@i
$o2 IR X CEEE IES SNBSS T
—?im‘%ﬁ—,%iz’p#ﬁiéfiii’ﬁ%’*** MR ERZHE
fﬁ#'r%%ﬁiﬁiﬂ% A YRAK S BBady 0 P G o
H&%ﬁiﬁﬁ% iﬁﬁﬁéﬁMﬁ“L@$56#%L~
¥ = LI AMFT AL EIFLE ¥ AT
EAAMA A A ?E@frl?ﬁmo Mﬁt %%Ev'*
PI1iF]12 ) pF » "3 T 28pFF]el > W p b 28T
iﬁiifﬁ’}a‘%ﬁr,L‘i?Bi%O/}’ffT”" » IR R 2
HEAE P LIFI2) PEIDA > EE R4 ”ﬁ 8 S VA Wl
AR WL aW o Y EIEANT RL LT TR
¥oFAd A piFER . T aH :s&ﬁ%ﬁﬁ » B A EIT A
* ’ 154 2 @4 0 R MLk 2 & £
= 2/ BFEIDAAZPEL (T F ¥ EL e 0 THAE
Bpodr  RAGA LA R KT R RIT S28p A

FI

B

"E\

v

LTH LA RIEEY R RBEF1II0E 0 A
PEFRA000207 BRI ERE o RE AT A AP B D
A2 6 0 X EAf e &AL AL S HPRY i
2’1@§ﬁ4hﬁfé@:li’Tﬂmﬁﬁﬁﬁ%ﬁ$
A g e 112847 129 112840 w2 R E A e
oL T RNLALE ~ 0 A4

PFd  EFRE2REY IR 2K RE T EERED

[}

>y
S
Y
~m
i
)
)
&
e
ETINS
\\1:\-'



oo Ligmhd G 1I2#57 10p B o A2 N]12#5 7
8p 2 11* FF™35% 52 R xﬁfﬁ#"‘“_ﬂ?l#éf VAR T
AT RE2FINEKREZFE - F1 ’7?};’* T iE RO 2
$14iE %178 500 R T2 HEEM o
W 2 i fak 2 B2 8P 2 ;%%E v FoT R BT
lat £ 1 pF1 988,521 ~304 ¢
R EBAREFRA1I2#]17 11p 42211257 10p 2+ =120
P pl,600~3%  ALdFRELLEIFZIF
EWEZ LG R21982,000~ 0 A RSt fp B H
R4 2 Jofz £ ~eh > L ¥ L1198 3,300~ > =& R
SRR R i S Y N 2= g - N g A A S
2.7 7154, 245730~
AT EEF FAZFI4FES1E 50063 T 0 ¢ dow
# T R GR FHR o F RAGREFREATLR -
SAELHPFLF2H8,490~ 34
MAT REF FRAZHI4ESIESE 62022 T o
ot o R P EESRRGE Y FARE L6 R T R
ﬁgf?E%ﬁF@J-?’yﬁﬁz W112#57 (> TR W

 RAEET1H2,800% > £ 4 F10p 2 LML FS, 8
OO;U’%?/,@?%T#ZE*LWO;Mrﬁ%‘ﬁ;’*”b% 22471, 800

A

’ f/’,j"j\ZOOi?T_’E_r)\é’P'%gpFé&lﬁFﬁ r‘t?‘ﬁ;/‘tfsﬁxﬁ}pw;
SHFLHEFLFY, 000~ -
8% £ 4352 1654, 880~ 384 !

z;;:;wmzﬂ— 8P L RMALEY ik R4 112#57 8
ﬁ%kﬁﬁ f FERAR TR A2 28 R F R TR
%pfiﬁ%xﬂﬁﬁ&’@ piREGAEA FL
H’Iﬁ%\ﬁ» 2 ELH2z L EP o
5.??&@3\?,_*?#\%1@1 HE8 ¥R &
F 5@ 20000207 B e oo fagd L R EAEROE
z;?#«&?diéiﬂz » WA ]12#598p 2110 B33 5 R
LRBEFLIRE > ZRABL D KE LR R L



FRERE Y1 ke FE AL FEAY1IO%E
AR 2Z¥118%kEE P o

Bz bp AR d g

MATEGF YRR AMEL T ALY AR
BLURR MRS F LT R A WA R
< o

H R 2 Bas v o X

1B ‘ﬁ’?
s

ES ALy
H)F RGN PEFREd %7
T REIEFFBEZHLF 124 > RFFITHF2 #j;fi/i‘ﬂk’
'ﬁ  FAIEFEIRLBTG FAEF14ES 1 F065 T
T o RREYIFEEEGFOEFIE ~ F100E %158 -
FLIETRE ~ %13 %198 ~ F 4512 RT > K17 i
HAE 1 g ) fiﬂfﬁ—%?/}‘&%\giﬁ,i’ B R
i

2
2
x4
3
3 :”g ;
e
—_ W
()
P
o
(w
oS
&)
9
~
4

: ,

HIFEGHOE ~ FTIE~ $145F ~ % 100% ~ %3115 %178 2

RE o BA7F 5 BF 1RGO EFRE R 1IIRED

FEALBLZ T A MAINF 1 E H ¥
£ hoya

A
¥z @ E

i*
id
a il

B EaE R mAlR A AT
FARBEFIHEE IR AREF SR 2 RHA
1R EZ P EEDAMFTENE > 5t YA
147 % 138 %5348 ~ %64 R 2> 111 &57 11p 23 3 4
UMQ%&ﬁﬁwﬁﬁﬁﬁﬁ%ﬁ;%,$4muw%hﬁ
BREe 58 RENII2E1Y 11p £ sk {6 o 422
2 P ‘xLlH—’f”T#\rM%' ift:53»7~<“¢4? ;112
EDT 8P A E RAPES 1% 0 AL TA L X A

y

=
e
RV

e
Py
T
(&)

F

pl12&5" 834\.—»}%' AT 1A% E > RiER



4ok MN112F 122 12p w31 & A G F1iRER
ﬁm@’ﬁ@ﬁﬁiﬁﬁﬁ&’fﬁﬁﬁ&WQi%ﬁ%?
FFH o fERERE o T Z B FUNEE GFRL 2 b A
vﬁﬁ"% ?#ﬁ@ oo AR ERLTEERT oom RF I 1 RE
A 113E1 2 12 2 Far o a3t ]11&87 31pP
SRR T P2 2 R m;g; 311197 1p 2 =
j'i;,Th;%PRj&:éﬁz;ﬂl’wF s v A ENH 0 RE111ED
P15p ArE R A6 4 ¥ (£ ) WI KT RAFLALLE
97 15p 2 112#32 13PF ﬁPFEGI% g ﬁ*u*‘f YR 28128
9,568~ (= " 271,593~ )ét%—’”‘iﬁ#“ﬁ'v‘
Aad F203F ) o4& T4 i
ﬁwlﬁk%ﬁ’@%@%i%m*é :@m%‘,
4%“*f$ﬁﬁ%ﬁ F%%iiﬁﬁﬁ’%éﬁﬁi
Bi3ﬂﬁ’<ﬂﬁ“*q*$ﬁﬁﬁﬁﬁ LA PR
3165~ 532667 F M= o RA A 11281 mwﬂv ;ijrﬁ‘»%

(w

&
BrEZEBHCRM G °afﬁ\zmﬁ‘»
e i ¥l%€’ﬁ$$%¥lﬁiaf’W&%@%%

B G R
7 ’*?1124?5’9
11p & &% L2 %’314"%%1;?“‘5,1—}1%3;’.?F.Lﬁléﬁi%"
WEGEF o RERLTHRIE R GRyp2 LINEHE &
ﬁi?(ii\f‘;a%— F09F ) 2wk L e é'ﬂ;@'ﬁ@};
FREI4-1~-3~ 697w & xR /j}5';5/8 5/9 5/10
ZRAFKIH B RRARE S SR Y
B RFELAFI0R A FRR ) FF 0 AAHRR

—~~—



SERLLED RS RS SR o
T £ 1 pFrl A

2001124250 110 F & &8 &)

E F o 19 F 042 R
@¢45;i¥#%K;ﬁ&%ﬁ’%i

Bep 2 A F LR
Lo WM RTE F
e S TR

B A AP oo

P:\L}%' L FRPIERE SO TE
Pl hdri BApisk gl s %7
% 72 o

MRAAEE D FF L9 TR > B L LRAp Y

iﬁ%4i+],ﬁﬁéééi&b%ﬁiﬁﬂﬁﬁiﬁg
FABREABRE QTP g 2 » R $ 7361 ~ %737

E 771}“7!]}3 HQQJ’E_,L ’fr:'ﬁ'q:}%rg; ﬁﬁj#ﬁ;ﬁ}rﬁ ™~ = ’*fr’ﬁ”i
ZfsEm - 2 trE s A FHREEAH LB B ks
ﬁaﬂﬁ,#ﬁ%ﬁgéﬁi’ﬁﬁgia%ﬁﬁﬁﬁiﬁ
2o KR -3 F X ANEZEE T EER SRR
{Jf’ft‘ﬁ'*wi FEMGE TR (BB2R19F F F %1964
BLA DR g ) cRBRFAZMFIFT ML IFLIT
WA 2 AT o BGALREST A% BRI 2GR
FTIE2 2T ¥RE> P2 ETLGER  wE LT
PR o THE R 12 - L RS2

kR P gpd | RA > F1p2tr @3 uen > &

1
¥ R - FHET AR N 2 efE o X R qrfRl
Bl o et F A3 Far kg 5, 20 d @ o
BBy AP A A RNZZEMNG BE{e2E 25 Mo oy
R #—mﬁ%7&w’£z%ﬂﬂmﬁA%ﬁm%
AU ST Ly e SRR S CE IR PN
BRI EFFOTE &b F 21805247 5 4R o A ik @0
11247 1290 F 22 {efad > 2 £ 1 T F2/1~4/1002 4
FF R 43Ty o A/ I g A R 1T OO 2
4/10% * e ixf 1 & (4o) Ao | £ 3 B fojad
(RARE 59T ) - BHETE S W’%iﬁ © jel12#2
P1Pp 24T I0P 2P F > R L RAEHS R 2 E LI



(2

(3)=

2

T L 2 Hfofr2 112£27 19 347 107

AW FLEFAE . LRAEEL T MII2E2Y 1p 24710
MEIPEIF2FF fRREY - 1 RE TR B Y

p
Farl12#12 11p 231p ~47 11p 257 10p 2 &t £ 1 pF1
ﬁ’¢@4f ez d pF o %ﬂkg%@r]ﬁ””ﬁ%iﬂ
AT R AT o A A B R BIRAZLL  FEEW
L %ﬁwﬁ4ﬂ“%?ﬁ%4ﬁ%%ﬁ\&ﬁﬁ %]
Tefg®/N AR Z IR A R o
BEAZFUESIHERLT: T2 Fd ¥R R
@%ﬂﬁ%%i ? oo RERREZAAIT B
VAAIFT 286,400~ > F P pEA A
R S T AR
B F L EpEl U (F 40 BE) M i 2 B MR
PRI RE RS QR TR P E R 2 i
e R FAZ2FREC O FERTO9LLAF 07
EMA P ERT A FHIPHFSF BT
ﬁrugﬁﬁJaﬁw’E%ﬂﬁﬁﬁgﬁﬁ’B
lf%ﬂﬁx%é’ﬁ”‘fdiﬁ% 1EP B2

[ J‘/(

¥E - A PEAHF IR o R AKASZ P FEL 600
Sk Jﬂ%%ﬂ*~T17ﬁ4m>?£ﬂ b8 K312
1/4°) BFE3E 5 A2 P IsEs ’Jﬁ;é’gfﬁl’ﬁﬁﬁgl

p\p264007u’.1:%p$—guru$ﬂﬁ&*aj
EFGL AL EARFEFAMBERL N
1iFp B Ea #‘:"I(Ew\rmg“lzﬁp) A B 2
2B Fhp RFE T HEE > BA 2t
oS e B P Frb 0 B

Y RZH0ESImRLT THF 1 F1ivp@EF > & p

«H

11



7 EAZES o B TR0 P o 0 B 24 R 1R
L TRAEF 11 FERE Bl FEFRF2Za T
T 2

2
Z,J‘Egk_,-j‘l,\ FoHIFTRTPEFLFTHEYE 1 1/3
R VAR & L Bl IR i
@.4c%:1x 2/372F o 1 H39iER T T H36E
Bos KA P ~ % 3THEHT 2 (RIBEE ¥ 38 a2 5 iRk

IR BARYE e BAGHEF IR LA RED 1 IFY

?%4‘3@7}}4‘0 ...... ] ox*@%tléiiépﬁjé—%/\fﬁ_rﬁ
FAE e wFRM G WA HGRER A L ¥ B
FRES SILY: SRS r-fc*v" Y1 E 1 (ERER ~ R bR

PEF L iEY o By AR RUFERUREF LR
TR 21 T2 ki $39FR T4 B g % # » 2 B3
FE_ “f?k—-jﬁ EEP YR T o e HE 84152 1 T2

AL
NN

N~

2

1)
7\
e

FLFPEPLSELA D 4’¥é%%ﬁ@ﬁ
2106% & &+ F %’3824%%, 5 18245 547 7 &
&) °-f’=§i§}7\?-.r'xlfa:7rﬁt4 KE RSB 2T ik d 1A
el d RN B gk B 8AE L I 1 F MY G
B an@drda SR A > RET PR IE R
P~ BlEp ~ R ED BY TR 2 PREYAZEF2
ER AL kP2 $39IER T FH ALY WLk 1 pFA
BX L BFELRBEPIFT I3 ZENTLREFT > EK
ERBPIE N ~H$z%zkf“*176;ui%i R ;“%L;‘Bi'ﬂr%f!a 14
BHEFET  40F 3 4 *%ﬁ’ﬁ%éjﬁﬁ%ﬁo
Héﬁyfﬁm,ﬂwW“ A5k 0 ¥ WAk B gz e
M PFT N TR REP m B R B QE Y1
LSS IR R %n?SOﬁ%%?BIEi % 678 2R
AF1 N T iRF0E  ZNPEEYE

=) ;«
‘\h—

12



=

¥ BAPAY - RIS T N O]
FRORFRIFT AT EAPFE NP0
PR30 E o F A2 5231 % 278
EREGRTZL

zﬁ%

= T Wi
I
4 oy

i

¥

T
~m

4

Ry =l

s
et
&
e

?\E

/

()

—4

)

N

3 & W
W
N
o =k
s

P

bt
.

N

=

N

g8

‘\"‘

.
7’4—
+

RS @ﬂ;—
\
[pai
>
;e
N4=

- J:n\,L #F OB
(w
It

T (- sgi:

W
T3

D A=
P

(w

(w,

>~
EO NS
ol SR A L T R T A

g 14 e W
S

—

Pz P 2 HAFBERE D FFT 51,309~ [+
(26400+30%8)+110><1.34><2+110><1. 67=1,359) > = p 2
%%IM&ﬁ’ﬂ&%Qi&iwlﬁiwz&lnﬁﬁ98%ﬁ
PLiFSRA » 274 BH2B1F R R2E 1 £ 5%

30p > HEFTRR4&FE X480~ [+ 55
1359%x30 +880x8=47,810~] > 5 F3+ 5 g 4] > 482 5144
78,000~ > F4pH 51,600~ > &=3%1,600~ 2 ¢ 2
B 2 4IR30 Rpial EM*ﬂMM‘QE’ﬂéﬁ
BN RE DB e TN 2 KA AR ﬁ&%
Aﬂlﬁﬁéﬁﬁﬁﬁﬁeﬁ"*mmﬂh%ﬁnf £
BRPE S GRS R BRI
P B R RN EDI A S ARTREERLEELIDT K
TE12*2 1/4)pF o 2 Big e 2 R
‘ A E A PR ANFFTIT6 4 B S 583

SRUES WL A T wwwﬁ’B%wLa feinn 2
P ;‘ 176x8

13



176x4/3x24+176x5/3x(2+1/4)=1,129]) > R 4i p &£ & 1 p=
1 F 54,224 &~ [ 5 5% 1 176x4/3x2 + 176x5/3x6 +
176x8/3x(4+1/4)=4,224) > P (3 B2 6P 45T
FRAAN TG CFRARFEEESFAEZF40F2 0T &
rjﬁtb%‘m\ M2 M8 FE o BARRE A - P IF 0 AQES)
PEIRe o PIRFEF A2 524E518 %1 24 %Lpdw
IRFIF)ERETEp LIl F 52,037~ [35:¢
176x8 +176x4/3x2 +176x5/3x(2+1/4)=2,537) - £ & >
B4 AkHA]12#1F 1 ivp#i2lp o B9 T pOp ~ ik
A PHP ~blEP3P s MEBEPAP 02112847 1 1P #
2200 (pdar1lp4y) > He T pldp ~ k4L P3P ~ B
Bp3p > ¥112&#52 2 iFp #cs10p » B9 T p8p ~ ik
P1p ~H|BERPLp E3F c REPFZRAL7HDTI2E]12 3 >
b i E & (A2 ¥ %63-66F ) H? RE31220P
122p ~ 5 691;31 Er e sr Y1200 ~ 20F
Z2TP BT P » A REII2#]1 1 1vp Bk 5 18p 0 #
P pI2p ~RAP2P ~BIRP2P ~ RMEEP 2P 0 F112
#5001 pEESIP CHP HY T p8p ~RAPLP oK
Mmoo A 112# 1% 11F .;LBIB ~47 11p 252 10p 2 H R
@ s S E 1L F RS8N, 4807 [ 50 ¢
(1,129%x12 + 4, 224x2 + 2, 537x4) + (1, 129x14 + 4, 224x3 +
2,53Tx3)+ (1, 129x8+4, 224x1)=281, 489]

BEH R pl112817 11Pp 423 112#57 10p + 2 Fa1iF
pacs116F (Frieiz & & 7 ?*4@%45 ) A /7&112&2
Plp 3242 10p. —rj% Rz &1Ll FUbE ~d
2o FdemiE o X A g T %a*w; B R2LE DT
1,000~ %4,0007 o &2 > LN FEHPFRETRE 2
TR 52988, 817~ [3 & 3% 1 1,408x116 +50, 000 +
4,000 +81,489=298,817) > m # & ¥ L h+248
3,300~ » 7 5 A gt A & o Bt R g RAR L RE

1Pl F £%E08 5,017~ [3-5 5% 1298, 817—243, 300=

14



A

Pt FRA 2 R PR R IR

1
N
Ol
[—
-3
T D
oS
ﬁ?—ﬂ
=l
S5
(&

FHF IR AFEOGZIREFIRY > R AEHEL 2 TE
oo g e ik ﬁvéﬁzz“llﬁ$%aa s Bty
d BARBLIIFEFT > BRlEF L2221 R 2 T35
7o 13—%,,rubiﬂj»iw-g,‘rgu%wﬁﬁ T1F G

SEBARR TR F
F;’E”Lr?ﬁiial?,f;%vt%%?
%id]?/47gﬂ’3"6@;g}]\"ﬁ-

—
L,E‘ ﬁ)’t‘ /97 4—_“%? o T IF;\/%(SII} 3

—
g
—
DO

=

w
N
>
e

)
ﬂ}
DO
E

Y
=
e
r

N

e
N SN )‘4- [
1“%"7 E%m%t
q

E -

(i
N
“5&
i
-y
>
=5
=

;ZPFIS“ Jﬁ ;ﬁlf’tﬁp
AT 1 BT AER “fu MR P BT B3 1 TR
1iep ﬁ PRl h 2 > Bk b N2 e
Fode R BN L TR R R T BT E R
/%\6035 » U A 2603 c AREERFAZFI4ESLA

FOHERTL P BB LN BTG hovit o PR &
A ENSI2ER G IARLLEATRY P BT R
Bt %p 112217 11 p A=< 34k 4 o —1124’25’9115%&
lﬂ%‘« P BRI R RAR L BT ORI 2 298 8,817~ 0 & e
it o E'J%uéiﬁﬁl%&if{éﬂ #120p > R p T3 F 52,490

A(3F 51 208,817T25120p =2,490% » At T w7
) jﬂfﬁ‘,;“lz?)fv;a:z:a#w BE T S30p 0 E
T3 FATHAT00~ (-5 5 ¢ 2,490 = x30 = 74, 700

~) °$E’Jﬁzﬁ‘iﬁ?:§ﬁg:—;~12w R E e N
RBEL1/6[FE0 { (4(7) )12} x1/2 ) » &Rk

Fi it e TRy 512,450~ [355:0 174,700 ~x
1/6=12,450~ » AT w7 » ] o jia o R dapd
HHFTRFL12,450% BT o g s LFE o B S

FLPFLFIAL
HAEAGEF BTN 8L > 2 GBS RE RS AZT14iE
F1 5064002 > * 112800 11p ¥ ok > 2 domn it » @ B F



-,
M-
3

REFUFRLLA G L FBRgE > L g8 i
RELHELFLP 2 LR i H 4
F2H8,490% » THEH > I B o
.
B

A% %A % A

7
f;ai* P2 FIEFIE SR LA FEH 2R
I D&ftl%"é A %:“?Eé FRAEBR PHIZ i 0y P o 3E P o IR
; a

azﬂy ﬁﬁ%ﬁﬁﬁt@»ﬁ’s BE e pAel4p
P\ AR b$&_§#k%\,#;,n‘g o X F ¥ ;-%—&

338 N (B4 19 iR 2 Ti!ﬁ U de 2 (B
PR EG RLELA B RTRRLFEL EY
iff*ff}ﬁ!ﬁﬁ-%“ﬁ R G E T RE A
@
2

&
?\' -mﬁ
f“\% Zv

a2

Wﬂ@%id@4§#‘%ﬂ,m.
T2 R 160E % 198 ~ %678 ~ 23075 P 2o
(2) % he E M Es AP LA111E£9Y 15p 211223
P13p RO )I‘u X iRe L X *nﬁ“lZgQ Ho8 7 (= 1 2
31,593~ )%k 3% AI1I3E1Y 12p &2 37 Bl A
+ % fﬁ)jﬁ%fﬁ"é;‘é%’ilf’)fﬁ%ﬁlﬁ%@p$% ER R A
HEFOR? > RFEFERLT HEFREFTPRE
RPREARE T PR EFAT LRI RERE RS
7

fo 3

(]

gy

A
9}},‘!—/‘?

4

REFEER4R Y > RHEFAy 2 BegE T2 0 &5

FLAFEHGREGEFT e mlA P2 8 - L5 R
EMW%@Qi #Pﬁ%ﬁﬁ REBE e B W R
SR ARG A B RE L FIBEd F A F TR RAN
B"}Tg're%ﬁ-«]a Er R l*‘ﬁ e B EAR A ER G2 B2 TZ:TL#
i ﬁz%mﬁ%g’m@%ﬁ%#@ﬁo{y,@%gzg
@ @%m“na“hrﬂ§@%£4%vfiﬁﬁ,m

= o] EE e /"Pi\i‘/\"ll
o g £ 0 %¢ﬁ£8§%hﬂgh%
R A L 2% 1674, 800 %



P
=
(5
-.7_\:
k>
\4
N
&

F

FFIRFETYFIENZF T R FEIRE BN
%%%flL%lﬂff%Agb,éi£QE%i¥lﬁ
REHISF > 2 FEAFIED 1FO% FIEGFOEF]
Iﬁ\ﬁMﬁélﬁ*éﬂ%?o%kwvﬁﬁh#“h@ii’é
A RBRZEGZATRE? FHEATFHRITIIRE S RY
lﬁﬁﬁgﬁ’¥lﬁa ;@tﬁf% ° % E SN 2K
£2 ARFEBF I > AP ERIEG S 2415 % 198
b&iﬁ%ﬁgﬁgﬁ'*zﬁ"z@%wxoﬂﬁiL%ﬁﬁiﬁﬁw.
SESECLE . § GREE 3 AL A S SF I S
£E2ZAEZRAFRE FLI2HMAXLFET > B TR
EGHSFEFIERLGERFITRGE W F 1w 2 @A
RE2Z A TEGRE LA RS K R £
PEIHRIKREE S > v AR (321012 R S F
5160258248 5 5B ) o

ARG HNINMP FVE R pLIZ2E1Y 11 pAciEm » 2y
P T E g iFp #K18p 2t E S57,488~ [+ %

-1,408fux18—F(1,129x12%—4,224x2%—2,537x4)==57,488
L) c B REFE L FRIFMLLOET, 4885 0 L A SR
458,000~ » A G PR R A A A% W&
PEORRRYIIREKRIIFTALAEL S T REIF 54
ﬁ&ﬂmi°i@%ﬁi@lﬁﬁﬁhJ%Bﬁi§JU%@nﬁ

wﬁﬂ%’%fiﬁ‘}'liﬂf’}iﬁﬁ%f}lﬁil R 2R T AE

R Tl pAR R KA ALI2E27 257 2 7
1B ’ﬁ)@p»\siﬁ4§‘8 200~ » = REHEY1IVKEE
2,892 (38 5% 148,200-x6%=2,892~) - x F1i¥ik
¢ﬁ%ﬁﬁ@9% v & 1 U30p R o FITE B T R
FR2EFIHE A P o Byt pl12&12 11p A2 112£5
t IOB it ’&}t'*}f%w%v Bz £ ilg1,0664~ [3+%

02,8927 x(31-11+4+1)+30+2, 892 ~x3 + 2, 892 =~ x10+30
ILL%4£]°i&n’@%ﬁﬁﬂﬁﬁﬁ’€%ﬁﬁ%ﬁﬁ§¥1

NS

17



|V

[RX)

IHREIH],568% % R b¥ Fha ¥i3% 2 BB 4

FoZgkibpr o, -!ir'%j‘.‘f'\%f K
‘ 4 ; X xzi)jf' e LAY

\ %%%;ﬁﬂ
%#éﬁa¥ ﬁ\ﬁwﬁu%~”M§£
FEL-m.e | c5h ARG AR
1%1%%%’%*ﬁﬁﬁﬁa%%“nﬁﬁ&@%iiﬁ
%i—’&@4¢“£é%wﬁ£%%y%%%lﬁiwﬁ

8 TS TN N R E%\q;ﬁpg = 7’1‘)3;7 :b% J&
//El?ﬁ °

ﬁfﬁﬁf’ﬁﬁﬁwi*%ﬁﬁﬂéﬁ’ﬂﬁQké@H6§79m
A (3 E 1555172 +12,450~ =67, 967~ ) 2 p A= ik

-t
‘~’ DY R 33
3 j\jiL <

2 = ?’F’112ﬁ10’3149%r:iip Pk ooELE A
2. 0282 1L > T HREF 18 KE181,0687~% hd ¥
Fhk 22 F19kEB AR FAAL BB 22D AR
#FPETARL LG REA BB ;i@t“%_ﬁ Lgﬁ- ’
SEEd o BA B o

ALY 12 B E R 5B A pLIFZ H)A )’%nz\%&ﬁf
i‘é‘vlf)»—rgtf” ’ H"IEPF 3[\’ /zrm@%fﬁi‘éfgiﬁfﬁiﬁffﬁé\}%
kiR R e LBERET o FF T B2 F44FEF]1E
$2TE AT F_o AT 2 BRI IR LA B A PriF 2 Y|
R 4 f}i%'@ﬂ—f*ﬁ,i\’ ';B%\‘*E = 'F/\‘;JL TE A S ‘FJ\f&f 2%
2 o

AEFFC R SR HAD R S TP S 2
TSNS RS S R TR R N
it o VA o
TR f A Ry NE IR FT9ME o

= 3, & 113 = 3 ! 29 H

d~
Ix]

18



¥ B 0E e 2 F 1 4F
GRR R AITR o
FARGE L R AL 20p P Ak
LEEFRA Y - HRB L RF R
v £ EY E3 113 = 3 3 29
Bt 3ey
L0 A
¥ wip bl P R P BAELF (§w | e g
P $2, 537~ P Erd, 2247 p$02, 904+ p #72,537~ FAREL, 0007 )
P |%Ec P = fic P = ¥ P |%Ec P | &%
112&17 &
11213-16% |9 14 ~ 20 ~ 2|5 15+26~29(3 21 (4 |4 63,813~ 1.16 |11,200=~
1930~ 31 52728 2) 1.30 [11,200%~
22 3 24
(%4
112£27 &>
124-~621(20 11+~25-27(3 212~ 1/4 28 (4r|1 74, 341 ~ 2.8 |[11,200~
0-13218~2 926 T g A 2.15 |11,200=~
0% 24 p) 2.22 [11,200~
112&37 iy
123 -6x1|24 4-11-18 |3 212 ~1/4 0 86, 176~ 3.3 [13,000~
0-13217~2 926 3.15 |12,500=~
0225~27%3 3.22 |11,200=~
1 3.29 (17,000~
112&47 i
6~7~1021(17 1-3-8-1(6 2-9-16-~ 15 4( 352 3|2 89, 067~ 4.1 |17,000~
4172212 5+22-~29 23 ~ 30 &)~ 5 4.8 11,200~
4% 28 (% %#H 4.15 |11,200~
Eay 4.17 [15,000~
4.22 |11,200~
4.28 130,000~
4.29 |16,200~
112&57 i»
125-8210 |8 6 1 7 1 0 28, 424~ 5.1 [4,200=~
5.8 |11,200=
5.16 |6,400%~
&3t 341, 821 ~ 243,300~

19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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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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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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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 1px solid 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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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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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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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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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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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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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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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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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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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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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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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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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8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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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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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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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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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56號
原      告  游家宏  
訴訟代理人  蔡明叡律師
被      告  立晟大樓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振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陸萬柒仟玖佰陸拾柒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十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提繳新臺幣壹萬壹仟伍佰陸拾捌元至原告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四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柒萬玖仟伍佰參拾伍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緣原告自民國112年1月11日至被告任職，並擔任工地保全職務，工作地點為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對面之工地（下稱系爭工地），約定日薪為新臺幣（下同）1,600元，每月另加1,000元油資補助。又被告未為原告投保勞健保，且未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規定給予例假日、休息日，使得原告無間斷每日連續工作，兩造復於112年4月12日針對112年2月1日至000年0月00日間未投保勞健保、未給付加班費等節達成和解，被告除同意於112年4月30日給付原告5萬元外，並應於112年4月10日為原告加保，然被告遲至112年5月8日始為原告加保。而因被告積欠原告延長工時工資、未如實投保勞健保及職保、未提繳勞工退休金、以低於基本工資176元之時薪僱用原告，並使原告超時工作、連續出勤，已有違反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之情事，原告已於112年5月11日以LINE告知依上開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最後工作日為112年5月10日。
　㈡被告辯稱係因原告陳稱尚在請領前公司之失業給付，故要求其暫緩投保云云，惟原告固然於112年1月11日到職，亦持續領取前公司之失業給付，惟原告自始至終從未要求被告暫緩投保，反而係被告知道原告之更生人身分，除向原告保證公司有辦法進行相關投保外，亦向原告陳稱因公司要依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核備（事實上並未進行），及進行安全調查等始能投保，需要比較久的時間云云，以致遲遲未對原告進行各項投保，併參以原告至少於112年3月5日、3月8日、3月9日、4月7日、4月8日，多次以LINE催告被告應為其投保勞健保，故本件實係被告無作為，而非係原告請求暫緩投保甚明。　
　㈢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給付之項目及金額，分述如下：
　⒈延長工時工資9萬8,521元：
　⑴原告自112年1月11日任職於被告，係約定每日下午7時45分前至哨點當班、隔日上午8時下班，每日工作時間已達12小時15分，且因工地上存放高價值之鋼筋條及工具器械等物品，原告為盡忠職守避免偷盜情形發生，實際上亦無任何離開崗位休息1小時之時間，應已逾越勞基法規定每日12小時之上限，惟被告僅給付日薪1,600元，換算後已低於時薪176元。被告亦未依法給予原告例假日、休息日、國定假日，原告自112年1月11日至112年5月10日共120日均不間斷連續到班而未曾休息，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工資。
　⑵又原告之平常日工資為2,537元【計算式：第0至8小時為176元×8小時＝1,408元；第8至10小時為176元×（4/3）×2小時＝469元；第10至12又1/4小時為176元×（5/3）×2又1/4小時＝660元；以上共計2,537元】、休息日工資為4,224元【計算式：第0至2小時為176元×（4/3）×2小時＝469元；第2至8小時為176元×（5/3）×6小時＝1,760元；第8至12又1/4小時為176元×（8/3）×4又1/4小時＝1,995元；以上共計4,224元】、例假日工資為2,904元【計算式：第0至8小時為176元×8小時＝1,408元；第8至12又1/4小時為176元×2×4又1/4小時＝1,496元；以上共計2,904元】、國定假日工資為2,537元【計算式：第0至8小時為176元×8小時＝1,408元；第8至10小時為176元×（4/3）×2小時＝469元；第10至12又1/4小時為176元×（5/3）×2又1/4小時＝660元；以上共計2,537元】。而原告自112年1月11日起至112年5月10日止應領之工資總額（包含油資補貼每月1,000元）共計為34萬1,821元（天數、金額及應領薪資均詳如附表所載），惟被告僅給付原告24萬3,300元（詳如附表『被告匯款金額欄』所載），尚不足9萬8,521元，此為延長工時工資差額，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
　⑶再者，兩造雖針對112年2月1日至112年4月10日之未投保勞健保、未給付加班費等節達成和解，然斯時被告未詳加計算原告延長工時工資之數額，僅係先提出5萬元補償原告，且該和解書亦未載明原告放棄加班費差額請求權，原告自仍得請求被告給付。況倘鈞院認原告因和解書已不得再向被告請求，惟原告請求112年1月11日起至112年1月31日、112年4月11日至112年5月10日之加班費，並不受上開和解書之拘束，原告自亦得請求上開工作期間之加班費6萬5,539元【計算式：112年1月11日至112年1月31日之應領工資63,813元—（1,600元×21日＋1,000元）＝29,213元；112年4月11日至112年4月30日之應領工資57,902元—（1,600元×20日＋1,000元）＝24,902元；112年5月1日至112年5月10日之應領工資28,424元—（1,600元×10日＋1,000元）＝11,424元；以上共計65,539元（天數、金額及應領薪資亦詳如附表所載）】。
　⒉資遣費1萬4,245元：
　　原告任職期間為自112年1月11日至112年5月10日共120日，約定日薪為1,600元、每月1,000元之交通補助，被告已給付之工資總額為24萬3,300元，再加計被告積欠之延長工時工資9萬8,521元，故原告應得之工資總額為34萬1,821元，日平均工資為2,849元，月平均薪資則為8萬5,470元，則被告應給付原告資遣費1萬4,245元。
　⒊預告期間工資2萬8,490元：
　　原告任職期間為自112年1月11日至112年5月10日，為繼續工作3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類推適用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1、3款規定，原告得向被告請求10日之預告期間工資2萬8,490元。　　
　⒋失業給付損失16萬4,880元：
　  兩造約定之日薪為1,600元，換算月薪為4萬8,000元，是依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費及就業保險保險費合計之被保險人與投保單位分擔金額表，月投保薪資應為4萬5,800元。而依就業保險法第16條第1項規定，原告本可請領失業給付金額為16萬4,880元（計算式：45,800元×60％×6個月＝164,880元），惟因被告於原告任職期間未為其投保就業保險，致原告於離職時因非就業保險之被保險人，而不能向勞工保險局申請失業給付，且因被告自112年5月8日為原告投保勞保、職保後，迄今未為退保，致原告無法順利為求職登記，原告自得依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
　⒌補提繳勞工退休金1萬1,568元：
　　兩造約定之日薪為1,600元，換算月薪為4萬8,000元，依勞動部公告之勞工退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月提繳工資為4萬8,200元，每月應提繳金額為2,892元（計算式：48,200元×6％＝2,892元），惟被告並未提繳，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自得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將4個月勞工退休金1萬1,568元（計算式：2,892元×4個月＝11,568元）提繳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⒍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原告係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於112年5月11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自得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㈣為此，爰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以及勞基法第22條第2項、類推適用勞基法第16條第1款、第3項、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第38條第1項後段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併為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30萬6,13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提繳1萬1,568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⒊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間所約定之薪資結構及工作時間，係以112年度基本工資2萬6,400元計算，日薪資為880元，時薪為110元，並約定原告每日待在值班哨所之時間為12小時，扣除勞基法規定每8小時應休息之1小時，亦即中間休息1小時，原告實際工作時間為11小時，而就超過8小時部分依勞基法第24條之標準給付加班費，是第9、10小時工資以1.33倍即147.4元計算，2小時合計295元；第11小時工資則以1.67倍即184元計算，因此原告工作11小時之薪資連同加班費為1,359元，且因原告要求每月要上班至少28日，因此被告就原告每月之8日假日上班部分，亦依勞基法第24條之標準給付原告2倍工資。經計算後，原告每月若上滿30日薪資連同加班費合計為4萬7,810元【計算式：1,359元（每日上哨8小時之薪資及3小時之加班費）×30日＋880元（每日薪資）×8日＝47,810元】，被告為求計算便利遂以4萬8,000元計，並按日計算為1,600元（計算式：48,000元÷30日＝1,600元）給付原告，故該1,600元實已包含原告之加班費。
　㈡原告雖以被告為其投保4萬8,200元該級距之數額主張兩造約定之月薪達4萬8,000元，且因工地上擺放高價值之鋼筋故無法離開工作崗位休息1小時云云，惟被告係因查詢過往勞動部網站時，該網站記載應將員工之加班費列入投保薪資內申報，而投保當時原告幾乎每日均有上班，被告遂依上開資訊所述，將被告給付與原告之加班費亦列入投保薪資內申報，故4萬8,200元係已包含原告之加班費甚明。況原告僅為顧工地之管理員並無保護鋼筋或機具之責任，且工地上之鋼筋或其他機具均有相當之重量，非使用卡車或大型機具無法移動依常情顯難遭竊，故原告上開主張，均屬無據，不足採信。
　㈢原告復主張被告有違反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之情事云云，惟被告並無積欠原告延長工時工資，且兩造間所約定之薪資亦未低於基本工資時薪176元。況被告係與原告約定每日工作12小時，亦即於下午8時到哨，翌日上午8時下班，甚至無事時提早至上午7時50分下班亦可，並未與原告約定每日工作12小時15分，故縱原告有多上班15分亦係出其個人意願，尚與被告無涉。另簽到表所載原告之上下哨時間，因係由原告自行填寫，並無單位進行檢核，自不得作為原告每日有工作12小時15分之證據，故原告陳稱被告要求其每日工作12小時15分超時工作違反勞動法令云云，亦屬無據。甚且，原告係自身向被告要求每月要上班至少28日，被告係依原告之要求方讓其連續上班，亦無違反勞基法規定。再者，被告雖未為原告投保勞、健保及提撥勞工退休金，然此係因原告於000年0月間到任時，原告表示尚在領取自前公司離職之6個月失業補助，要求被告先暫不為其投保勞、健保，之後會再告知被告為其投保，並非係被告故意不投保。況兩造既已於112年4月12日就112年4月以前之情事達成和解，被告並已依約給付5萬元，而該項金額顯然已逾未為其投保勞、健保及提撥勞工退休金之數額，原告並無任何損害可言。更遑論原告係於112年5月10日離職，被告於112年5月8日至11月間亦均有為原告補提撥勞工退休金，可證被告並無短付原告勞工退休金之情事。綜上，被告並無違反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之情事甚明。
　㈣對於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項目及金額，表示意見如下：
　⒈延長工時工資9萬8,521元部分：　
　　原告任職期間係自112年1月11日起至112年5月10日止共120日，以每日1,600元計算，被告連同原告延長工時之工資，合計僅需給付原告19萬2,000元，而在未加計被告額外給付原告之和解金5萬元外，被告業已給付19萬3,300元，故無原告所稱積欠延長工時工資之情事存在。
　⒉資遣費1萬4,245元部分：
　　被告並無違反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已如前述，且原告係自行離職，自無從向被告請求給付資遣費。
　⒊預告期間工資2萬8,490元部分：
　　被告並無違反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之情事，已如前述，原告自無從類推適用勞基法第16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預告期間工資，況原告於112年5月份實際上班天數僅為8日，應領薪資1萬2,800元，再加上10日之預告期間工資8,800元，共計應給付2萬1,600元，而被告亦已匯款2萬1,800元，多出來200元亦算入預告期間工資，故被告實際上亦已給付預告期間工資9,000元。
　⒋失業給付損失16萬4,880元部分：
　　被告於112年5月8日為原告投保勞、健保，原告於112年5月8日時即同時取得就業保險被保險人之身分，復因原告於被告離職時為就業保險之被保險人，原告自得依法請領失業給付，並無無法請領失業給付之損失甚明。
　⒌補提繳勞工退休金1萬1,568元部分：
　　原告早已於000年0月間離職，惟被告仍為原告提撥滿5個月之勞工退休金數額，亦即於112年5月8日至11月間均有為原告提撥勞工退休金，該提撥之月數及數額1個月沒少，被告並無短付原告勞工退休金之情事，自無再行給付勞工退休金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⒍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部分：
　　被告並無違反勞基法或相關法令之情事，未合於勞基法規定雇主須開立自願離職證明書之情事，原告自不得請求被告開立。
　㈤併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法院之判斷：
  ㈠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於何時因何事由終止？
  ⒈按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復按依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第1項、第10條第1項、第11條前段、第13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之規定，雇主有為其勞工依當月月薪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即勞工保險局申報投保薪資，辦理勞工保險之義務。又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7條、第14條、第15條、第31條第1項之規定，雇主亦有為其勞工依當月月薪總額，依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之規定，以不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按月為其勞工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勞工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個人專戶內之義務。又勞工保險條例及勞退條例之規定，均屬強制規定，縱雇主與勞工間曾事前約定不為或暫緩投保、提繳，亦應認此約定違反強制規定而屬無效。
  ⒉原告主張被告積欠延長工時工資、未投保勞、健保、及提繳勞工退休金及日薪低於基本工資等情事，據此，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於111年5月11日以通訊軟體LINE通知被告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等情；被告則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原告於112年1月11日受僱被告後，被告並未為原告投保勞、健保，亦未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直至112年5月8日起始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為被告所不爭，又被告雖抗辯已自112年5月8日起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然依原告所提出112年12月12日向勞工保險局申請之勞工退休金提繳明細，並無被告之提繳紀錄，且被告就此部分事實亦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採信。另被告雖抗辯其係因原告告知尚在領取失業給付，請求被告暫緩投保等語。而依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1月12日函文可知，原告前曾以於111年8月31日自謙銳儀器有限公司之非自願離職事由，於111年9月1日至三重就業服務站辦理求職登記及申請失業給付，該站於111年9月15日起陸續完成6次失業（再）認定，經該局發給自111年9月15日至112年3月13日期間6個月就業保險失業給付計12萬9,558元（每月2萬1,593元)在案，有上開函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03頁）。按「失業期間或受領失業給付期間另有其他工作收入者，應於申請失業認定或辦理失業再認定時，告知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領取失業給付者，應自再就業之日起3日內，通知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就業保險法第31條、第32條定有明文。原告既自112年1月11日起即在被告處任職，竟未通知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而繼續領取失業給付至112年3月13日止，顯有違就業保險法第36條規定之嫌，是被告前開抗辯，是否全然不足採信，尚非無疑，惟揆諸前揭說明，勞工保險條例及勞退條例之規定，均屬強制規定，縱雇主與勞工間曾事前約定不為或暫緩投保、提繳，亦應認此約定違反強制規定而屬無效，被告身為雇主，對於上開規定焉能諉為不知，難認有禁反言及誠信原則之適用。是堪認被告已違反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則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洵屬有據。至原告固另主張因被告積欠延長工時工資，於112年5月11日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等情。然依原告所提出其終止契約依據之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一第59頁），乃向被告稱：「然後因為你違反勞基法14-1、-3、-6所以我做到今天還有就是5/8 5/9 5/10三天薪水至於油錢補貼看你要補貼多少請您準備好非自願離職書 還有預告工資10天 以及資遣費」等語，是尚難認定原告於112年5月11日有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向被告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是本院自毋庸審究原告終止勞動契約是否合於同條項第5款之規定。況本院既已肯認原告得依同條項第6款規定合法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則對於原告所為其餘主張亦無再予論究之必要，併予敘明。
  ㈡茲就原告請求之項目及數額有無理由，分述如下：
  ⒈延長工時工資部分：
  ⑴按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法第736條、第737條亦分別有明文規定。和解原由兩造互相讓步而成立，和解之後任何一方所受之不利益均屬其讓步之結果，不能據為撤銷之理由；和解契約合法成立，兩造當事人即均應受該契約之拘束，縱使一造因而受不利益之結果，亦不得事後翻異，更就和解前之法律關係再行主張（最高法院19年上字第1964號判例要旨參照）。復按勞基法關於工資、延長工時工資、退休金之規定，雖係為保護勞工而設，屬強制規定，依民法第71條之規定，勞雇雙方自不得事先約定拋棄，如事先約定拋棄，即屬無效，然勞工之請求權一旦發生，則為獨立之債權，依私法「契約自由」原則，勞工自非不得予以拋棄，或勞雇雙方亦得就此一債權互相讓步成立和解。又按和解之範圍，應以當事人相互間欲求解決之爭點為限，至於其他爭點，或尚未發生爭執之法律關係，雖與和解事件有關，如當事人並無欲求一併解決之意思，要不能因其權利人未表示保留其權利，而認該權利已因和解讓步，視為拋棄而消滅，最高法院著有57年台上字第218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依兩造於112年4月12日簽立之和解書，乃載明：「因2/1～4/10沒加保勞健保及加班費，故願4/30補五萬元正給員工甲○○以及4/10當天加保並與合（和）解。」等情，有上開和解書可按（見本院卷第91頁）。揆諸前開說明，顯見兩造已就112年2月1日至4月10日之期間，被告應補給付予原告之延長工時工資數額達成協議，雙方業已因互相讓步意思合致而成立和解，核其性質，應屬原告對於其既得權利之處分，依契約自由之原則，並無違反勞動基準法之規定，自屬有效。是原告自應受系爭和解書之拘束，縱因而受不利益之結果，亦不得事後翻異，更就已達成和解之112年2月1日至4月10日之延長工時工資再行主張。是原告對被告有關112年2月1日至4月10日延長工時工資之請求，自屬無據。至原告任職被告其餘期間即112年1月11日至31日、4月11日至5月10日之延長工時工資，於原告簽立和解書時，既無同意拋棄因勞動契約所生其餘加班費請求之表示，或兩造欲求一併解決之意思，揆諸前揭說明，尚難認原告因勞動契約所生其餘加班費請求權已因和解讓步，視為拋棄而消滅。
  ⑵再按勞基法第21條第1項規定：「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又依行政院核定之基本工資，自112年1月1日起，每月基本工資為2萬6,400元，每小時基本工資為176元。前者係指勞雇雙方約定按「月」計酬，且依法定正常工作時數上限（每週40小時）履行勞務之最低報酬，後者則係勞雇雙方約定按「時」計酬者單位時間之最低報酬。凡適用勞基法之事業單位，勞雇雙方約定之工資，不得低於上開規定。又按薪制為日薪或月薪，應以工資為「以日計算」或「以月計算」為分別，月薪制固為每月給付，日薪制亦可能每月核算工作日數後，按月給付當月工作日數之薪資。二者計算基礎不同。原告主張兩造約定日薪為1,600元，每日工作時間為下午7時45分至翌日上午8時，共計12又1/4小時等語；被告則抗辯兩造約定為月薪制，原告每月工資為26,400元，工作時間扣除中間休息1小時，應為11小時等語。經查，被告在本院審理時自陳係與原告約定按照實際工作日數計算工資等語（見本院卷第126頁)，則原告所提供之勞務給付，既係按日依實際工作日數計算，是兩造間之計薪方式應係採日薪制，堪以認定。
  ⑶又按勞基法第30條第1項規定：「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每週不得超過40小時。」，第24條第1項規定：「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1/3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2/3以上。……」，第2項規定：「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1/3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2/3以上。」，第39條規定：「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又按勞基法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而為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之規定，故於勞工延長工作時間、休假及例假日照常工作者，雇主應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標準發給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及依同法第39條規定加倍發給工資，乃屬強制規定，除非有法律明文規定，如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之情形，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勞工外，勞雇雙方均應遵守（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824號、第182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固受僱被告從事保全員之工作，惟被告並未就原告工時部分依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備，為兩造所不爭執。從而，原告平日延長工時、於休息日、例假日、國定假日照常工作時，被告即應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標準並依同法第39條規定，發給加班費即延長工時加給並加倍發給休假日工資，且兩造約定之原告薪資，不得低於以法定每小時基本薪資176元按上開方式計算所得之最低應付薪資，如有不足，被告就該差額即負有給付義務。
  ⑷復按勞工就其工作時間之主張，通常僅能依出勤紀錄之記載而提出上班、下班時間之證明；而雇主依勞動契約對於勞工之出勤具有管理之權，且依勞基法第30條第5項及第6項規定，尚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5年，該出勤紀錄尚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又雇主應置備勞工工資清冊，將發放工資、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工資總額等事項記入。工資清冊應保存5年，勞基法第23條第2項亦有明定。所謂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除勞雇雙方議定之工資總額外，尚包含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延長工作時間時數之金額、休假、特別休假及其他假別之金額及其計算，及其他法律規定之項目（包含：勞工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費、職工福利金等）。又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之文書，有提出之義務；文書之持有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法院之命提出者，法院得認依該證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勞動事件法第35條、第36條第5項規定可稽。是雇主於訴訟上受請求提出上開文書時，自有提出義務，無正當理由未提出者，法院得依自由心證認勞工關於該文書性質、內容及其成立之主張或依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對違反提出命令之當事人發揮制裁之實效。被告固抗辯原告日薪資為1,359元【計算式：（26400÷30÷8)＋110×1.34×2＋110×1.67＝1,359】，每日工時為11小時，因原告要求每月工作至少28日，就每月8天假日工作部分，被告亦有給付2倍工資，則原告每月若工作滿30日，其薪資連同加班費共計4萬7,810元【計算式：1359×30＋880×8＝47,810元】，為求計算便利，被告遂以4萬8,000元計，並按日計算為1,600元，故該1,600元已包含原告之加班費等語，然此均為原告所否認。經查，被告負有提出原告出勤紀錄及工資清冊之義務而未據提出，且就原告每日工時及已付薪資項目計算方式明細亦均未提出任何證據舉證以實其說，其前開抗辯，已難遽信為真，揆諸前揭說明，應認原告所提出簽到表及已領薪資轉帳紀錄為真正，足見原告每日工時應認定為12又1/4小時。又兩造約定之原告薪資，不得低於以法定每小時基本薪資176元按上開方式計算所得之最低應付薪資，已如前述，則據此計算，應認原告平日正常工時8小時之日薪資應為1,408元【計算式：176×8＝1,408】，平日延長工時工資為1,129元【計算式：176×4/3×2＋176×5/3×(2＋1/4)＝1,129】，休息日延長工時工資為4,224元【計算式：176×4/3×2＋176×5/3×6＋176×8/3×(4＋1/4)＝4,224】，例假日(註：原告例假日加班並非基於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等勞基法第40條之規定，故就此部分出勤之前8小時，雇主應再加給一日工資，超過8小時部分，則應按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2款規定給付延長工時工資)及國定假日延長工時工資為2,537元【計算式：176×8＋176×4/3×2＋176×5/3×(2＋1/4)＝2,537】。再查，原告主張其於112年1月工作日數為21日，其中平日9日、休息日5日、例假日3日、國定假日4日，又112年4月工作日數為20日（自4月11日起算），其中平日14日、休息日3日、例假日3日，另112年5月工作日數為10日，其中平日8日、休息日1日、例假日1日等語。然經核依原告所提出112年1月份、5月份簽到表（見本院卷第63、66頁)，其中原告於1月20日至22日、5月6日並無簽到出勤紀錄，另經核1月20日、25日至27日應屬平日，是原告於112年1月工作日數應為18日，其中平日12日、休息日2日、例假日2日、國定假日2日，另112年5月工作日數應為9日，其中其中平日8日、休息日1日。從而，原告於112年1月11日至31日、4月11日至5月10日之期間得請求被告給付之延長工時工資應為8萬1,489元【計算式：(1,129×12＋4,224×2＋2,537×4)＋(1,129×14＋4,224×3＋2,537×3)＋(1,129×8＋4,224×1)＝81,489】。
  ⑸再查，原告自112年1月11日起至112年5月10日止之實際工作日數為116日（即扣除無簽到紀錄4日)，且兩造已就112年2月1日至4月10日給付不足之延長工時工資以5萬元達成和解，業如前述，又兩造並不爭執被告應給付原告每月油資1,000元共4,000元。是以，被告於上開期間應給付原告之薪資總額應為29萬8,817元【計算式：1,408×116＋50,000＋4,000＋81,489＝298,817】，而被告僅已給付原告24萬3,300元，亦為兩造所不爭。準此，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延長工時工資差額5萬5,517元【計算式：298,817－243,300＝55,517】，洵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⒉資遣費部分：
    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上開所謂平均工資，依勞基法第2條第4款規定，係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作未滿6個月者，謂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除以工作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資按工作日數、時數或論件計算者，其依上述方式計算之平均工資，如少於該期間內工資總額除以實際工作日數所得金額百分之60者，以百分之60計。查原告業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已如前述，則原告依據勞退條例第12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自屬有據。又原告係自112年1月11日起受僱於被告，至112年5月11日離職，其於該段期間應領之薪資總額為29萬8,817元，已如上述，則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120日，原告日平均工資為2,490元（計算式：298,817元÷120日＝2,49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再依民法第123條第2項規定，按每月為30日，計算月平均工資為7萬4,700元（計算式：2,490元×30＝74,700元）。再查，原告之資遣年資為120日，依勞退新制資遣費基數為1/6【計算式：｛（4（月））÷12｝×1/2 】，故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資遣費為12,450元【計算式：74,700元×1/6＝12,45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12,450元，洵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應予駁回。　　
  ⒊預告期間工資部分：
　  查本件兩造間勞動契約之終止，乃係經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於112年5月11日終止，已如前述，而依勞基法第14條規定而終止勞動契約者，並無準用同法第16條給付預告期間工資之明文，是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預告期間工資2萬8,490元，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⒋失業給付損失部分：
  ⑴按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規定，請領失業給付之要件為：被保險人於非自願離職辦理退保當日前3年內，保險年資合計滿1年以上，具有工作能力及繼續工作意願，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自求職登記之日起14日內仍無法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又按失業給付按申請人離職辦理本保險退保之當月起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六十按月發給，最長發給六個月。依前開規定領滿失業給付之給付期間者，本保險年資應重行起算。且申請人與原雇主間因離職事由發生勞資爭議者，仍得請領失業給付。就業保險法第16條第1項、第6項、23條亦有明定。
  ⑵經查，原告前已經勞工保險局發給自111年9月15日至112年3月13日期間6個月就業保險失業給付計12萬9,558元（每月2萬1,593元)在案，有該局113年1月12日函文在卷可稽，則原告既已依就業保險法第16條第1項規定領滿失業給付之給付期間6個月，依同條第6項規定，其保險年資自應重行起算，又本件縱使被告有自原告任職起即為原告投保就業保險，惟原告既僅任職4個月，是其重行起算之保險年資並不符合請領失業給付需保險年資合計滿1年以上之要件。再者，原告自承並未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雖以前詞置辯，惟被保險人與原雇主因離職事由發生勞資爭議，致未能取得離職證明文件者，如符合請領失業給付之要件，依就業保險法第23條規定，仍得請領失業給付。是以，原告尚不符合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得請領失業給付之要件，則原告即無因被告未投保就業保險，而受有無法請領失業給付之損害可言。從而，原告依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告應賠償無法請領失業給付之損失16萬4,800元云云，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⒌提繳勞工退休金部分：
　⑴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兩造約定以日薪計算，原告自112年1月11日起任職，其當月份工資係按其實際工作日數18日計算為57,488元【計算式：1,408元×18＋(1,129×12＋4,224×2＋2,537×4)＝57,488元】。是原告每月工資總額應為5萬7,488元，原告主張應以4萬8,000元計算，既未逾上開範圍，基於處分權主張，尚無不合，則依照勞工退休金提繳工資分級表，月提繳工資為4萬8,200元。至原告每月工資雖因工作日數之差異致屬不固定，惟因尚未屆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5條第2項規定之調整月份，原告即已自被告離職，是其自112年2月至5月之月提繳工資仍應認定為4萬8,200元，每月應提繳勞工退休金為2,892元(計算式：48,200元×6％＝2,892元）。又勞工退休金繳款單採按月開單，每月以30日計算，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22條第1項亦有明定。準此，自112年1月11日起至112年5月10日止，被告應為原告提繳之金額為1萬1,664元【計算式：2,892元×(31-11＋1)÷30＋2,892元×3＋2,892元×10÷30＝11,664元】。從而，原告於此範圍內，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1萬1,568元至原告在勞保局之勞退專戶，應屬有據，自應准許。
　⒍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部分：　
　　按勞基法第19條規定：「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又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經查，本件原告係以勞基法第14條規定之情事而離職，屬於前揭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之情形之一，故原告依勞基法第19條及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亦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據上開勞動法令，請求被告給付6萬7,967元（計算式：55,517元＋12,450元＝67,96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0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提繳勞工退休金1萬1,568元至原告在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暨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末按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前項請求，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假執行，為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爰依據前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均核與本案判決所認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逐一再加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士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書記官  李依芳
附表：　　　　　　　　　　　　　　　
		平常日
日薪2,537元

		


		休息日
日薪4,224元

		


		例假日
日薪2,904元

		


		國定假日
日薪2,537元

		


		應領工資（含油資補貼1,000元）

		被告匯款金額

		




		日期

		天數

		日期

		天數

		日期

		天數

		日期

		天數

		


		日期

		金額



		112年1月份

		


		


		


		


		


		


		


		


		


		




		11至13、16至19、30、31

		9

		14、20、25、27、28

		5

		15、26、29

		3

		21（除夕)
22至24（春節

		4

		63,813元

		1.16
1.30

		11,200元
11,200元



		112年2月份

		


		


		


		


		


		


		


		


		


		




		1至4、6至10、13至18、20至24

		20

		11、25、27

		3

		2、12、19、26

		4

		28（和平紀念日）

		1

		74,341元

		2.8
2.15
2.22

		11,200元
11,200元
11,200元



		112年3月份

		


		


		


		


		


		


		


		


		


		




		1至3、6至10、13至17、20至25、27至31

		24

		4、11、18

		3

		2、12、19、26

		4

		


		0

		86,176元

		3.3
3.15
3.22
3.29

		13,000元
12,500元
11,200元
17,000元



		112年4月份

		


		


		


		


		


		


		


		


		


		




		6、7、10至14、17至21、24至28

		17

		1、3、8、15、22、29

		6

		2、9、16、23、30

		5

		4(兒童節)、5(民族掃墓節

		2

		89,067元

		4.1
4.8
4.15
4.17
4.22
4.28
4.29

		17,000元
11,200元
11,200元
15,000元
11,200元
30,000元
16,200元



		112年5月份

		


		


		


		


		


		


		


		


		


		




		1至5、8至10

		8

		6

		1

		7

		1

		


		0

		28,424元

		5.1
5.8
5.16



		4,200元
11,200元
6,400元



		合計

		


		


		


		


		


		


		


		341,821元

		


		243,300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56號

原      告  游家宏  

訴訟代理人  蔡明叡律師

被      告  立晟大樓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振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2月26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陸萬柒仟玖佰陸拾柒元，及自民國一百一

十二年十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提繳新臺幣壹萬壹仟伍佰陸拾捌元至原告在勞動部勞工保

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四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柒萬玖仟伍佰參

拾伍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緣原告自民國112年1月11日至被告任職，並擔任工地保全職

    務，工作地點為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對面之工地（下稱

    系爭工地），約定日薪為新臺幣（下同）1,600元，每月另

    加1,000元油資補助。又被告未為原告投保勞健保，且未依

    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規定給予例假日、休息日，使得

    原告無間斷每日連續工作，兩造復於112年4月12日針對112

    年2月1日至000年0月00日間未投保勞健保、未給付加班費等

    節達成和解，被告除同意於112年4月30日給付原告5萬元外

    ，並應於112年4月10日為原告加保，然被告遲至112年5月8

    日始為原告加保。而因被告積欠原告延長工時工資、未如實

    投保勞健保及職保、未提繳勞工退休金、以低於基本工資17

    6元之時薪僱用原告，並使原告超時工作、連續出勤，已有

    違反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之情事，原告已

    於112年5月11日以LINE告知依上開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

    約，最後工作日為112年5月10日。

　㈡被告辯稱係因原告陳稱尚在請領前公司之失業給付，故要求

    其暫緩投保云云，惟原告固然於112年1月11日到職，亦持續

    領取前公司之失業給付，惟原告自始至終從未要求被告暫緩

    投保，反而係被告知道原告之更生人身分，除向原告保證公

    司有辦法進行相關投保外，亦向原告陳稱因公司要依勞基法

    第84條之1規定核備（事實上並未進行），及進行安全調查

    等始能投保，需要比較久的時間云云，以致遲遲未對原告進

    行各項投保，併參以原告至少於112年3月5日、3月8日、3月

    9日、4月7日、4月8日，多次以LINE催告被告應為其投保勞

    健保，故本件實係被告無作為，而非係原告請求暫緩投保甚

    明。　

　㈢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給付之項目及金額，分述如下：

　⒈延長工時工資9萬8,521元：

　⑴原告自112年1月11日任職於被告，係約定每日下午7時45分前

    至哨點當班、隔日上午8時下班，每日工作時間已達12小時1

    5分，且因工地上存放高價值之鋼筋條及工具器械等物品，

    原告為盡忠職守避免偷盜情形發生，實際上亦無任何離開崗

    位休息1小時之時間，應已逾越勞基法規定每日12小時之上

    限，惟被告僅給付日薪1,600元，換算後已低於時薪176元。

    被告亦未依法給予原告例假日、休息日、國定假日，原告自

    112年1月11日至112年5月10日共120日均不間斷連續到班而

    未曾休息，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工資。

　⑵又原告之平常日工資為2,537元【計算式：第0至8小時為176

    元×8小時＝1,408元；第8至10小時為176元×（4/3）×2小時＝4

    69元；第10至12又1/4小時為176元×（5/3）×2又1/4小時＝66

    0元；以上共計2,537元】、休息日工資為4,224元【計算式

    ：第0至2小時為176元×（4/3）×2小時＝469元；第2至8小時

    為176元×（5/3）×6小時＝1,760元；第8至12又1/4小時為176

    元×（8/3）×4又1/4小時＝1,995元；以上共計4,224元】、例

    假日工資為2,904元【計算式：第0至8小時為176元×8小時＝1

    ,408元；第8至12又1/4小時為176元×2×4又1/4小時＝1,496元

    ；以上共計2,904元】、國定假日工資為2,537元【計算式：

    第0至8小時為176元×8小時＝1,408元；第8至10小時為176元×

    （4/3）×2小時＝469元；第10至12又1/4小時為176元×（5/3

    ）×2又1/4小時＝660元；以上共計2,537元】。而原告自112

    年1月11日起至112年5月10日止應領之工資總額（包含油資

    補貼每月1,000元）共計為34萬1,821元（天數、金額及應領

    薪資均詳如附表所載），惟被告僅給付原告24萬3,300元（

    詳如附表『被告匯款金額欄』所載），尚不足9萬8,521元，此

    為延長工時工資差額，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

　⑶再者，兩造雖針對112年2月1日至112年4月10日之未投保勞健

    保、未給付加班費等節達成和解，然斯時被告未詳加計算原

    告延長工時工資之數額，僅係先提出5萬元補償原告，且該

    和解書亦未載明原告放棄加班費差額請求權，原告自仍得請

    求被告給付。況倘鈞院認原告因和解書已不得再向被告請求

    ，惟原告請求112年1月11日起至112年1月31日、112年4月11

    日至112年5月10日之加班費，並不受上開和解書之拘束，原

    告自亦得請求上開工作期間之加班費6萬5,539元【計算式：

    112年1月11日至112年1月31日之應領工資63,813元—（1,600

    元×21日＋1,000元）＝29,213元；112年4月11日至112年4月30

    日之應領工資57,902元—（1,600元×20日＋1,000元）＝24,902

    元；112年5月1日至112年5月10日之應領工資28,424元—（1,

    600元×10日＋1,000元）＝11,424元；以上共計65,539元（天

    數、金額及應領薪資亦詳如附表所載）】。

　⒉資遣費1萬4,245元：

　　原告任職期間為自112年1月11日至112年5月10日共120日，

    約定日薪為1,600元、每月1,000元之交通補助，被告已給付

    之工資總額為24萬3,300元，再加計被告積欠之延長工時工

    資9萬8,521元，故原告應得之工資總額為34萬1,821元，日

    平均工資為2,849元，月平均薪資則為8萬5,470元，則被告

    應給付原告資遣費1萬4,245元。

　⒊預告期間工資2萬8,490元：

　　原告任職期間為自112年1月11日至112年5月10日，為繼續工

    作3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類推適用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1、

    3款規定，原告得向被告請求10日之預告期間工資2萬8,490

    元。　　

　⒋失業給付損失16萬4,880元：

　  兩造約定之日薪為1,600元，換算月薪為4萬8,000元，是依

    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費及就業保險保險費合計之被保險人

    與投保單位分擔金額表，月投保薪資應為4萬5,800元。而依

    就業保險法第16條第1項規定，原告本可請領失業給付金額

    為16萬4,880元（計算式：45,800元×60％×6個月＝164,880元

    ），惟因被告於原告任職期間未為其投保就業保險，致原告

    於離職時因非就業保險之被保險人，而不能向勞工保險局申

    請失業給付，且因被告自112年5月8日為原告投保勞保、職

    保後，迄今未為退保，致原告無法順利為求職登記，原告自

    得依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

　⒌補提繳勞工退休金1萬1,568元：

　　兩造約定之日薪為1,600元，換算月薪為4萬8,000元，依勞

    動部公告之勞工退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月提繳工資為4萬8

    ,200元，每月應提繳金額為2,892元（計算式：48,200元×6％

    ＝2,892元），惟被告並未提繳，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自得

    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

    求被告將4個月勞工退休金1萬1,568元（計算式：2,892元×4

    個月＝11,568元）提繳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⒍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原告係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於112年5月11

    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自得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

    規定，請求被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㈣為此，爰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以及勞基法第22條第2項、類

    推適用勞基法第16條第1款、第3項、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

    、第31條第1項、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第38條第1項後

    段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併為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30

    萬6,13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提繳1萬1,568元至原告於勞

    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⒊被告應開立

    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間所約定之薪資結構及工作時間，係以112年度基本工資

    2萬6,400元計算，日薪資為880元，時薪為110元，並約定原

    告每日待在值班哨所之時間為12小時，扣除勞基法規定每8

    小時應休息之1小時，亦即中間休息1小時，原告實際工作時

    間為11小時，而就超過8小時部分依勞基法第24條之標準給

    付加班費，是第9、10小時工資以1.33倍即147.4元計算，2

    小時合計295元；第11小時工資則以1.67倍即184元計算，因

    此原告工作11小時之薪資連同加班費為1,359元，且因原告

    要求每月要上班至少28日，因此被告就原告每月之8日假日

    上班部分，亦依勞基法第24條之標準給付原告2倍工資。經

    計算後，原告每月若上滿30日薪資連同加班費合計為4萬7,8

    10元【計算式：1,359元（每日上哨8小時之薪資及3小時之

    加班費）×30日＋880元（每日薪資）×8日＝47,810元】，被告

    為求計算便利遂以4萬8,000元計，並按日計算為1,600元（

    計算式：48,000元÷30日＝1,600元）給付原告，故該1,600元

    實已包含原告之加班費。

　㈡原告雖以被告為其投保4萬8,200元該級距之數額主張兩造約

    定之月薪達4萬8,000元，且因工地上擺放高價值之鋼筋故無

    法離開工作崗位休息1小時云云，惟被告係因查詢過往勞動

    部網站時，該網站記載應將員工之加班費列入投保薪資內申

    報，而投保當時原告幾乎每日均有上班，被告遂依上開資訊

    所述，將被告給付與原告之加班費亦列入投保薪資內申報，

    故4萬8,200元係已包含原告之加班費甚明。況原告僅為顧工

    地之管理員並無保護鋼筋或機具之責任，且工地上之鋼筋或

    其他機具均有相當之重量，非使用卡車或大型機具無法移動

    依常情顯難遭竊，故原告上開主張，均屬無據，不足採信。

　㈢原告復主張被告有違反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之情

    事云云，惟被告並無積欠原告延長工時工資，且兩造間所約

    定之薪資亦未低於基本工資時薪176元。況被告係與原告約

    定每日工作12小時，亦即於下午8時到哨，翌日上午8時下班

    ，甚至無事時提早至上午7時50分下班亦可，並未與原告約

    定每日工作12小時15分，故縱原告有多上班15分亦係出其個

    人意願，尚與被告無涉。另簽到表所載原告之上下哨時間，

    因係由原告自行填寫，並無單位進行檢核，自不得作為原告

    每日有工作12小時15分之證據，故原告陳稱被告要求其每日

    工作12小時15分超時工作違反勞動法令云云，亦屬無據。甚

    且，原告係自身向被告要求每月要上班至少28日，被告係依

    原告之要求方讓其連續上班，亦無違反勞基法規定。再者，

    被告雖未為原告投保勞、健保及提撥勞工退休金，然此係因

    原告於000年0月間到任時，原告表示尚在領取自前公司離職

    之6個月失業補助，要求被告先暫不為其投保勞、健保，之

    後會再告知被告為其投保，並非係被告故意不投保。況兩造

    既已於112年4月12日就112年4月以前之情事達成和解，被告

    並已依約給付5萬元，而該項金額顯然已逾未為其投保勞、

    健保及提撥勞工退休金之數額，原告並無任何損害可言。更

    遑論原告係於112年5月10日離職，被告於112年5月8日至11

    月間亦均有為原告補提撥勞工退休金，可證被告並無短付原

    告勞工退休金之情事。綜上，被告並無違反勞基法第14條第

    1項第5、6款規定之情事甚明。

　㈣對於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項目及金額，表示意見如下：

　⒈延長工時工資9萬8,521元部分：　

　　原告任職期間係自112年1月11日起至112年5月10日止共120

    日，以每日1,600元計算，被告連同原告延長工時之工資，

    合計僅需給付原告19萬2,000元，而在未加計被告額外給付

    原告之和解金5萬元外，被告業已給付19萬3,300元，故無原

    告所稱積欠延長工時工資之情事存在。

　⒉資遣費1萬4,245元部分：

　　被告並無違反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已如前述

    ，且原告係自行離職，自無從向被告請求給付資遣費。

　⒊預告期間工資2萬8,490元部分：

　　被告並無違反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之情事，已

    如前述，原告自無從類推適用勞基法第16條規定，請求被告

    給付預告期間工資，況原告於112年5月份實際上班天數僅為

    8日，應領薪資1萬2,800元，再加上10日之預告期間工資8,8

    00元，共計應給付2萬1,600元，而被告亦已匯款2萬1,800元

    ，多出來200元亦算入預告期間工資，故被告實際上亦已給

    付預告期間工資9,000元。

　⒋失業給付損失16萬4,880元部分：

　　被告於112年5月8日為原告投保勞、健保，原告於112年5月8

    日時即同時取得就業保險被保險人之身分，復因原告於被告

    離職時為就業保險之被保險人，原告自得依法請領失業給付

    ，並無無法請領失業給付之損失甚明。

　⒌補提繳勞工退休金1萬1,568元部分：

　　原告早已於000年0月間離職，惟被告仍為原告提撥滿5個月

    之勞工退休金數額，亦即於112年5月8日至11月間均有為原

    告提撥勞工退休金，該提撥之月數及數額1個月沒少，被告

    並無短付原告勞工退休金之情事，自無再行給付勞工退休金

    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⒍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部分：

　　被告並無違反勞基法或相關法令之情事，未合於勞基法規定

    雇主須開立自願離職證明書之情事，原告自不得請求被告開

    立。

　㈤併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

    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法院之判斷：

  ㈠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於何時因何事由終止？

  ⒈按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

    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定

    有明文。復按依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第1項、第10條第1項、

    第11條前段、第13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之規定，雇主有為

    其勞工依當月月薪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

    人即勞工保險局申報投保薪資，辦理勞工保險之義務。又依

    勞退條例第6條、第7條、第14條、第15條、第31條第1項之

    規定，雇主亦有為其勞工依當月月薪總額，依勞工退休金月

    提繳分級表之規定，以不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按月為其勞

    工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勞工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個人專戶內之

    義務。又勞工保險條例及勞退條例之規定，均屬強制規定，

    縱雇主與勞工間曾事前約定不為或暫緩投保、提繳，亦應認

    此約定違反強制規定而屬無效。

  ⒉原告主張被告積欠延長工時工資、未投保勞、健保、及提繳

    勞工退休金及日薪低於基本工資等情事，據此，依勞基法第

    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於111年5月11日以通訊軟體L

    INE通知被告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等情；被告則以前揭情詞

    置辯。經查，原告於112年1月11日受僱被告後，被告並未為

    原告投保勞、健保，亦未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直至112

    年5月8日起始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為被告所不爭，又被告

    雖抗辯已自112年5月8日起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然依原

    告所提出112年12月12日向勞工保險局申請之勞工退休金提

    繳明細，並無被告之提繳紀錄，且被告就此部分事實亦未舉

    證以實其說，自難採信。另被告雖抗辯其係因原告告知尚在

    領取失業給付，請求被告暫緩投保等語。而依勞動部勞工保

    險局113年1月12日函文可知，原告前曾以於111年8月31日自

    謙銳儀器有限公司之非自願離職事由，於111年9月1日至三

    重就業服務站辦理求職登記及申請失業給付，該站於111年9

    月15日起陸續完成6次失業（再）認定，經該局發給自111年

    9月15日至112年3月13日期間6個月就業保險失業給付計12萬

    9,558元（每月2萬1,593元)在案，有上開函文在卷可稽（見

    本院卷第203頁）。按「失業期間或受領失業給付期間另有

    其他工作收入者，應於申請失業認定或辦理失業再認定時，

    告知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領取失業給付者，應自再就業

    之日起3日內，通知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就業保險法第3

    1條、第32條定有明文。原告既自112年1月11日起即在被告

    處任職，竟未通知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而繼續領取失業給付

    至112年3月13日止，顯有違就業保險法第36條規定之嫌，是

    被告前開抗辯，是否全然不足採信，尚非無疑，惟揆諸前揭

    說明，勞工保險條例及勞退條例之規定，均屬強制規定，縱

    雇主與勞工間曾事前約定不為或暫緩投保、提繳，亦應認此

    約定違反強制規定而屬無效，被告身為雇主，對於上開規定

    焉能諉為不知，難認有禁反言及誠信原則之適用。是堪認被

    告已違反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則原告依勞基

    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洵屬有據

    。至原告固另主張因被告積欠延長工時工資，於112年5月11

    日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

    契約等情。然依原告所提出其終止契約依據之LINE對話紀錄

    （見本院卷一第59頁），乃向被告稱：「然後因為你違反勞

    基法14-1、-3、-6所以我做到今天還有就是5/8 5/9 5/10三

    天薪水至於油錢補貼看你要補貼多少請您準備好非自願離職

    書 還有預告工資10天 以及資遣費」等語，是尚難認定原告

    於112年5月11日有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向

    被告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是本院自毋庸審究原告終

    止勞動契約是否合於同條項第5款之規定。況本院既已肯認

    原告得依同條項第6款規定合法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則

    對於原告所為其餘主張亦無再予論究之必要，併予敘明。

  ㈡茲就原告請求之項目及數額有無理由，分述如下：

  ⒈延長工時工資部分：

  ⑴按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

    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

    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法第736條、第737

    條亦分別有明文規定。和解原由兩造互相讓步而成立，和解

    之後任何一方所受之不利益均屬其讓步之結果，不能據為撤

    銷之理由；和解契約合法成立，兩造當事人即均應受該契約

    之拘束，縱使一造因而受不利益之結果，亦不得事後翻異，

    更就和解前之法律關係再行主張（最高法院19年上字第1964

    號判例要旨參照）。復按勞基法關於工資、延長工時工資、

    退休金之規定，雖係為保護勞工而設，屬強制規定，依民法

    第71條之規定，勞雇雙方自不得事先約定拋棄，如事先約定

    拋棄，即屬無效，然勞工之請求權一旦發生，則為獨立之債

    權，依私法「契約自由」原則，勞工自非不得予以拋棄，或

    勞雇雙方亦得就此一債權互相讓步成立和解。又按和解之範

    圍，應以當事人相互間欲求解決之爭點為限，至於其他爭點

    ，或尚未發生爭執之法律關係，雖與和解事件有關，如當事

    人並無欲求一併解決之意思，要不能因其權利人未表示保留

    其權利，而認該權利已因和解讓步，視為拋棄而消滅，最高

    法院著有57年台上字第218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依兩造於11

    2年4月12日簽立之和解書，乃載明：「因2/1～4/10沒加保勞

    健保及加班費，故願4/30補五萬元正給員工甲○○以及4/10當

    天加保並與合（和）解。」等情，有上開和解書可按（見本

    院卷第91頁）。揆諸前開說明，顯見兩造已就112年2月1日

    至4月10日之期間，被告應補給付予原告之延長工時工資數

    額達成協議，雙方業已因互相讓步意思合致而成立和解，核

    其性質，應屬原告對於其既得權利之處分，依契約自由之原

    則，並無違反勞動基準法之規定，自屬有效。是原告自應受

    系爭和解書之拘束，縱因而受不利益之結果，亦不得事後翻

    異，更就已達成和解之112年2月1日至4月10日之延長工時工

    資再行主張。是原告對被告有關112年2月1日至4月10日延長

    工時工資之請求，自屬無據。至原告任職被告其餘期間即11

    2年1月11日至31日、4月11日至5月10日之延長工時工資，於

    原告簽立和解書時，既無同意拋棄因勞動契約所生其餘加班

    費請求之表示，或兩造欲求一併解決之意思，揆諸前揭說明

    ，尚難認原告因勞動契約所生其餘加班費請求權已因和解讓

    步，視為拋棄而消滅。

  ⑵再按勞基法第21條第1項規定：「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

    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又依行政院核定之基本工資，自11

    2年1月1日起，每月基本工資為2萬6,400元，每小時基本工

    資為176元。前者係指勞雇雙方約定按「月」計酬，且依法

    定正常工作時數上限（每週40小時）履行勞務之最低報酬，

    後者則係勞雇雙方約定按「時」計酬者單位時間之最低報酬

    。凡適用勞基法之事業單位，勞雇雙方約定之工資，不得低

    於上開規定。又按薪制為日薪或月薪，應以工資為「以日計

    算」或「以月計算」為分別，月薪制固為每月給付，日薪制

    亦可能每月核算工作日數後，按月給付當月工作日數之薪資

    。二者計算基礎不同。原告主張兩造約定日薪為1,600元，

    每日工作時間為下午7時45分至翌日上午8時，共計12又1/4

    小時等語；被告則抗辯兩造約定為月薪制，原告每月工資為

    26,400元，工作時間扣除中間休息1小時，應為11小時等語

    。經查，被告在本院審理時自陳係與原告約定按照實際工作

    日數計算工資等語（見本院卷第126頁)，則原告所提供之勞

    務給付，既係按日依實際工作日數計算，是兩造間之計薪方

    式應係採日薪制，堪以認定。

  ⑶又按勞基法第30條第1項規定：「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

    得超過8小時，每週不得超過40小時。」，第24條第1項規定

    ：「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

    下列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

    每小時工資額加給1/3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

    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2/3以上。……」，第2項規定

    ：「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

    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1/3以上

    ；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

    給1又2/3以上。」，第39條規定：「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

    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

    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

    加倍發給。……」。又按勞基法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勞工權益

    ，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而為勞動條件最低

    標準之規定，故於勞工延長工作時間、休假及例假日照常工

    作者，雇主應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標準發給延長工作時間之

    工資及依同法第39條規定加倍發給工資，乃屬強制規定，除

    非有法律明文規定，如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之情形，並經

    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勞工外，勞雇雙方均應遵守（最高

    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824號、第182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

    查原告固受僱被告從事保全員之工作，惟被告並未就原告工

    時部分依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備，為兩

    造所不爭執。從而，原告平日延長工時、於休息日、例假日

    、國定假日照常工作時，被告即應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標準

    並依同法第39條規定，發給加班費即延長工時加給並加倍發

    給休假日工資，且兩造約定之原告薪資，不得低於以法定每

    小時基本薪資176元按上開方式計算所得之最低應付薪資，

    如有不足，被告就該差額即負有給付義務。

  ⑷復按勞工就其工作時間之主張，通常僅能依出勤紀錄之記載

    而提出上班、下班時間之證明；而雇主依勞動契約對於勞工

    之出勤具有管理之權，且依勞基法第30條第5項及第6項規定

    ，尚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5年，該出勤紀錄尚應逐

    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又雇主應置備勞工工資清

    冊，將發放工資、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工資總額等事

    項記入。工資清冊應保存5年，勞基法第23條第2項亦有明定

    。所謂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除勞雇雙方議定之工資總額外

    ，尚包含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延長工作時間時數之金額、休

    假、特別休假及其他假別之金額及其計算，及其他法律規定

    之項目（包含：勞工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費、職工福利金

    等）。又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之文書，有

    提出之義務；文書之持有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法院之命提出

    者，法院得認依該證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勞動事件法第35

    條、第36條第5項規定可稽。是雇主於訴訟上受請求提出上

    開文書時，自有提出義務，無正當理由未提出者，法院得依

    自由心證認勞工關於該文書性質、內容及其成立之主張或依

    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對違反提出命令之當事人發揮制裁

    之實效。被告固抗辯原告日薪資為1,359元【計算式：（264

    00÷30÷8)＋110×1.34×2＋110×1.67＝1,359】，每日工時為11小

    時，因原告要求每月工作至少28日，就每月8天假日工作部

    分，被告亦有給付2倍工資，則原告每月若工作滿30日，其

    薪資連同加班費共計4萬7,810元【計算式：1359×30＋880×8＝

    47,810元】，為求計算便利，被告遂以4萬8,000元計，並按

    日計算為1,600元，故該1,600元已包含原告之加班費等語，

    然此均為原告所否認。經查，被告負有提出原告出勤紀錄及

    工資清冊之義務而未據提出，且就原告每日工時及已付薪資

    項目計算方式明細亦均未提出任何證據舉證以實其說，其前

    開抗辯，已難遽信為真，揆諸前揭說明，應認原告所提出簽

    到表及已領薪資轉帳紀錄為真正，足見原告每日工時應認定

    為12又1/4小時。又兩造約定之原告薪資，不得低於以法定

    每小時基本薪資176元按上開方式計算所得之最低應付薪資

    ，已如前述，則據此計算，應認原告平日正常工時8小時之

    日薪資應為1,408元【計算式：176×8＝1,408】，平日延長工

    時工資為1,129元【計算式：176×4/3×2＋176×5/3×(2＋1/4)＝1

    ,129】，休息日延長工時工資為4,224元【計算式：176×4/3

    ×2＋176×5/3×6＋176×8/3×(4＋1/4)＝4,224】，例假日(註：原

    告例假日加班並非基於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等勞基法第40

    條之規定，故就此部分出勤之前8小時，雇主應再加給一日

    工資，超過8小時部分，則應按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2款

    規定給付延長工時工資)及國定假日延長工時工資為2,537元

    【計算式：176×8＋176×4/3×2＋176×5/3×(2＋1/4)＝2,537】。

    再查，原告主張其於112年1月工作日數為21日，其中平日9

    日、休息日5日、例假日3日、國定假日4日，又112年4月工

    作日數為20日（自4月11日起算），其中平日14日、休息日3

    日、例假日3日，另112年5月工作日數為10日，其中平日8日

    、休息日1日、例假日1日等語。然經核依原告所提出112年1

    月份、5月份簽到表（見本院卷第63、66頁)，其中原告於1

    月20日至22日、5月6日並無簽到出勤紀錄，另經核1月20日

    、25日至27日應屬平日，是原告於112年1月工作日數應為18

    日，其中平日12日、休息日2日、例假日2日、國定假日2日

    ，另112年5月工作日數應為9日，其中其中平日8日、休息日

    1日。從而，原告於112年1月11日至31日、4月11日至5月10

    日之期間得請求被告給付之延長工時工資應為8萬1,489元【

    計算式：(1,129×12＋4,224×2＋2,537×4)＋(1,129×14＋4,224×3

    ＋2,537×3)＋(1,129×8＋4,224×1)＝81,489】。

  ⑸再查，原告自112年1月11日起至112年5月10日止之實際工作

    日數為116日（即扣除無簽到紀錄4日)，且兩造已就112年2

    月1日至4月10日給付不足之延長工時工資以5萬元達成和解

    ，業如前述，又兩造並不爭執被告應給付原告每月油資1,00

    0元共4,000元。是以，被告於上開期間應給付原告之薪資總

    額應為29萬8,817元【計算式：1,408×116＋50,000＋4,000＋81

    ,489＝298,817】，而被告僅已給付原告24萬3,300元，亦為

    兩造所不爭。準此，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延長工時工資差額

    5萬5,517元【計算式：298,817－243,300＝55,517】，洵屬有

    據，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⒉資遣費部分：

    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

    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

    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

    ，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

    ，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

    定有明文。上開所謂平均工資，依勞基法第2條第4款規定，

    係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

    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作未滿6個月者，謂工作期間所

    得工資總額除以工作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資按工作

    日數、時數或論件計算者，其依上述方式計算之平均工資，

    如少於該期間內工資總額除以實際工作日數所得金額百分之

    60者，以百分之60計。查原告業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

    規定終止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已如前述，則原告依據勞退

    條例第12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自屬有據。又原告係

    自112年1月11日起受僱於被告，至112年5月11日離職，其於

    該段期間應領之薪資總額為29萬8,817元，已如上述，則除

    以該期間之總日數120日，原告日平均工資為2,490元（計算

    式：298,817元÷120日＝2,49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再依民

    法第123條第2項規定，按每月為30日，計算月平均工資為7

    萬4,700元（計算式：2,490元×30＝74,700元）。再查，原告

    之資遣年資為120日，依勞退新制資遣費基數為1/6【計算式

    ：｛（4（月））÷12｝×1/2 】，故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資

    遣費為12,450元【計算式：74,700元×1/6＝12,450元，元以

    下四捨五入】。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12,450元，

    洵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應予駁回。　　

  ⒊預告期間工資部分：

　  查本件兩造間勞動契約之終止，乃係經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

    第1項第6款規定，於112年5月11日終止，已如前述，而依勞

    基法第14條規定而終止勞動契約者，並無準用同法第16條給

    付預告期間工資之明文，是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預告期間工

    資2萬8,490元，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⒋失業給付損失部分：

  ⑴按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規定，請領失業給付之要

    件為：被保險人於非自願離職辦理退保當日前3年內，保險

    年資合計滿1年以上，具有工作能力及繼續工作意願，向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自求職登記之日起14日內

    仍無法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又按失業給付按申請人離

    職辦理本保險退保之當月起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

    六十按月發給，最長發給六個月。依前開規定領滿失業給付

    之給付期間者，本保險年資應重行起算。且申請人與原雇主

    間因離職事由發生勞資爭議者，仍得請領失業給付。就業保

    險法第16條第1項、第6項、23條亦有明定。

  ⑵經查，原告前已經勞工保險局發給自111年9月15日至112年3

    月13日期間6個月就業保險失業給付計12萬9,558元（每月2

    萬1,593元)在案，有該局113年1月12日函文在卷可稽，則原

    告既已依就業保險法第16條第1項規定領滿失業給付之給付

    期間6個月，依同條第6項規定，其保險年資自應重行起算，

    又本件縱使被告有自原告任職起即為原告投保就業保險，惟

    原告既僅任職4個月，是其重行起算之保險年資並不符合請

    領失業給付需保險年資合計滿1年以上之要件。再者，原告

    自承並未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雖以前詞置辯

    ，惟被保險人與原雇主因離職事由發生勞資爭議，致未能取

    得離職證明文件者，如符合請領失業給付之要件，依就業保

    險法第23條規定，仍得請領失業給付。是以，原告尚不符合

    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得請領失業給付之要件，則原

    告即無因被告未投保就業保險，而受有無法請領失業給付之

    損害可言。從而，原告依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1項後段規定

    ，請求被告應賠償無法請領失業給付之損失16萬4,800元云

    云，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⒌提繳勞工退休金部分：

　⑴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

    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

    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退條例第6條第1

    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

    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

    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

    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

    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

    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

    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

    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

    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

    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

    第160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兩造約定以日薪計算，原告自112年1月11日起任職，其當

    月份工資係按其實際工作日數18日計算為57,488元【計算式

    ：1,408元×18＋(1,129×12＋4,224×2＋2,537×4)＝57,488元】。

    是原告每月工資總額應為5萬7,488元，原告主張應以4萬8,0

    00元計算，既未逾上開範圍，基於處分權主張，尚無不合，

    則依照勞工退休金提繳工資分級表，月提繳工資為4萬8,200

    元。至原告每月工資雖因工作日數之差異致屬不固定，惟因

    尚未屆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5條第2項規定之調整月份，原告

    即已自被告離職，是其自112年2月至5月之月提繳工資仍應

    認定為4萬8,200元，每月應提繳勞工退休金為2,892元(計算

    式：48,200元×6％＝2,892元）。又勞工退休金繳款單採按月

    開單，每月以30日計算，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22條第1項亦

    有明定。準此，自112年1月11日起至112年5月10日止，被告

    應為原告提繳之金額為1萬1,664元【計算式：2,892元×(31-

    11＋1)÷30＋2,892元×3＋2,892元×10÷30＝11,664元】。從而，

    原告於此範圍內，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1萬1,568元至原

    告在勞保局之勞退專戶，應屬有據，自應准許。

　⒍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部分：　

　　按勞基法第19條規定：「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

    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又依就業保險

    法第11條第3項規定：「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

    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

    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

    情事之一離職。」。經查，本件原告係以勞基法第14條規定

    之情事而離職，屬於前揭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之情

    形之一，故原告依勞基法第19條及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

    規定，請求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亦屬有據，應予

    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據上開勞動法令，請求被告給付6萬7,967

    元（計算式：55,517元＋12,450元＝67,967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0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並提繳勞工退休金1萬1,568元至原告在勞保局

    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暨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

    書予原告，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五、末按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前項請求，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

    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假執行，為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

    第2項所明定。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

    決，爰依據前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

    告。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

    證據，均核與本案判決所認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逐一再加

    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士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書記官  李依芳

附表：　　　　　　　　　　　　　　　

平常日 日薪2,537元  休息日 日薪4,224元  例假日 日薪2,904元  國定假日 日薪2,537元  應領工資（含油資補貼1,000元） 被告匯款金額  日期 天數 日期 天數 日期 天數 日期 天數  日期 金額 112年1月份           11至13、16至19、30、31 9 14、20、25、27、28 5 15、26、29 3 21（除夕) 22至24（春節 4 63,813元 1.16 1.30 11,200元 11,200元 112年2月份           1至4、6至10、13至18、20至24 20 11、25、27 3 2、12、19、26 4 28（和平紀念日） 1 74,341元 2.8 2.15 2.22 11,200元 11,200元 11,200元 112年3月份           1至3、6至10、13至17、20至25、27至31 24 4、11、18 3 2、12、19、26 4  0 86,176元 3.3 3.15 3.22 3.29 13,000元 12,500元 11,200元 17,000元 112年4月份           6、7、10至14、17至21、24至28 17 1、3、8、15、22、29 6 2、9、16、23、30 5 4(兒童節)、5(民族掃墓節 2 89,067元 4.1 4.8 4.15 4.17 4.22 4.28 4.29 17,000元 11,200元 11,200元 15,000元 11,200元 30,000元 16,200元 112年5月份           1至5、8至10 8 6 1 7 1  0 28,424元 5.1 5.8 5.16  4,200元 11,200元 6,400元 合計        341,821元  243,300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56號
原      告  游家宏  
訴訟代理人  蔡明叡律師
被      告  立晟大樓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振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陸萬柒仟玖佰陸拾柒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十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提繳新臺幣壹萬壹仟伍佰陸拾捌元至原告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四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柒萬玖仟伍佰參拾伍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緣原告自民國112年1月11日至被告任職，並擔任工地保全職務，工作地點為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對面之工地（下稱系爭工地），約定日薪為新臺幣（下同）1,600元，每月另加1,000元油資補助。又被告未為原告投保勞健保，且未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規定給予例假日、休息日，使得原告無間斷每日連續工作，兩造復於112年4月12日針對112年2月1日至000年0月00日間未投保勞健保、未給付加班費等節達成和解，被告除同意於112年4月30日給付原告5萬元外，並應於112年4月10日為原告加保，然被告遲至112年5月8日始為原告加保。而因被告積欠原告延長工時工資、未如實投保勞健保及職保、未提繳勞工退休金、以低於基本工資176元之時薪僱用原告，並使原告超時工作、連續出勤，已有違反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之情事，原告已於112年5月11日以LINE告知依上開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最後工作日為112年5月10日。
　㈡被告辯稱係因原告陳稱尚在請領前公司之失業給付，故要求其暫緩投保云云，惟原告固然於112年1月11日到職，亦持續領取前公司之失業給付，惟原告自始至終從未要求被告暫緩投保，反而係被告知道原告之更生人身分，除向原告保證公司有辦法進行相關投保外，亦向原告陳稱因公司要依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核備（事實上並未進行），及進行安全調查等始能投保，需要比較久的時間云云，以致遲遲未對原告進行各項投保，併參以原告至少於112年3月5日、3月8日、3月9日、4月7日、4月8日，多次以LINE催告被告應為其投保勞健保，故本件實係被告無作為，而非係原告請求暫緩投保甚明。　
　㈢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給付之項目及金額，分述如下：
　⒈延長工時工資9萬8,521元：
　⑴原告自112年1月11日任職於被告，係約定每日下午7時45分前至哨點當班、隔日上午8時下班，每日工作時間已達12小時15分，且因工地上存放高價值之鋼筋條及工具器械等物品，原告為盡忠職守避免偷盜情形發生，實際上亦無任何離開崗位休息1小時之時間，應已逾越勞基法規定每日12小時之上限，惟被告僅給付日薪1,600元，換算後已低於時薪176元。被告亦未依法給予原告例假日、休息日、國定假日，原告自112年1月11日至112年5月10日共120日均不間斷連續到班而未曾休息，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工資。
　⑵又原告之平常日工資為2,537元【計算式：第0至8小時為176元×8小時＝1,408元；第8至10小時為176元×（4/3）×2小時＝469元；第10至12又1/4小時為176元×（5/3）×2又1/4小時＝660元；以上共計2,537元】、休息日工資為4,224元【計算式：第0至2小時為176元×（4/3）×2小時＝469元；第2至8小時為176元×（5/3）×6小時＝1,760元；第8至12又1/4小時為176元×（8/3）×4又1/4小時＝1,995元；以上共計4,224元】、例假日工資為2,904元【計算式：第0至8小時為176元×8小時＝1,408元；第8至12又1/4小時為176元×2×4又1/4小時＝1,496元；以上共計2,904元】、國定假日工資為2,537元【計算式：第0至8小時為176元×8小時＝1,408元；第8至10小時為176元×（4/3）×2小時＝469元；第10至12又1/4小時為176元×（5/3）×2又1/4小時＝660元；以上共計2,537元】。而原告自112年1月11日起至112年5月10日止應領之工資總額（包含油資補貼每月1,000元）共計為34萬1,821元（天數、金額及應領薪資均詳如附表所載），惟被告僅給付原告24萬3,300元（詳如附表『被告匯款金額欄』所載），尚不足9萬8,521元，此為延長工時工資差額，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
　⑶再者，兩造雖針對112年2月1日至112年4月10日之未投保勞健保、未給付加班費等節達成和解，然斯時被告未詳加計算原告延長工時工資之數額，僅係先提出5萬元補償原告，且該和解書亦未載明原告放棄加班費差額請求權，原告自仍得請求被告給付。況倘鈞院認原告因和解書已不得再向被告請求，惟原告請求112年1月11日起至112年1月31日、112年4月11日至112年5月10日之加班費，並不受上開和解書之拘束，原告自亦得請求上開工作期間之加班費6萬5,539元【計算式：112年1月11日至112年1月31日之應領工資63,813元—（1,600元×21日＋1,000元）＝29,213元；112年4月11日至112年4月30日之應領工資57,902元—（1,600元×20日＋1,000元）＝24,902元；112年5月1日至112年5月10日之應領工資28,424元—（1,600元×10日＋1,000元）＝11,424元；以上共計65,539元（天數、金額及應領薪資亦詳如附表所載）】。
　⒉資遣費1萬4,245元：
　　原告任職期間為自112年1月11日至112年5月10日共120日，約定日薪為1,600元、每月1,000元之交通補助，被告已給付之工資總額為24萬3,300元，再加計被告積欠之延長工時工資9萬8,521元，故原告應得之工資總額為34萬1,821元，日平均工資為2,849元，月平均薪資則為8萬5,470元，則被告應給付原告資遣費1萬4,245元。
　⒊預告期間工資2萬8,490元：
　　原告任職期間為自112年1月11日至112年5月10日，為繼續工作3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類推適用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1、3款規定，原告得向被告請求10日之預告期間工資2萬8,490元。　　
　⒋失業給付損失16萬4,880元：
　  兩造約定之日薪為1,600元，換算月薪為4萬8,000元，是依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費及就業保險保險費合計之被保險人與投保單位分擔金額表，月投保薪資應為4萬5,800元。而依就業保險法第16條第1項規定，原告本可請領失業給付金額為16萬4,880元（計算式：45,800元×60％×6個月＝164,880元），惟因被告於原告任職期間未為其投保就業保險，致原告於離職時因非就業保險之被保險人，而不能向勞工保險局申請失業給付，且因被告自112年5月8日為原告投保勞保、職保後，迄今未為退保，致原告無法順利為求職登記，原告自得依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
　⒌補提繳勞工退休金1萬1,568元：
　　兩造約定之日薪為1,600元，換算月薪為4萬8,000元，依勞動部公告之勞工退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月提繳工資為4萬8,200元，每月應提繳金額為2,892元（計算式：48,200元×6％＝2,892元），惟被告並未提繳，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自得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將4個月勞工退休金1萬1,568元（計算式：2,892元×4個月＝11,568元）提繳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⒍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原告係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於112年5月11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自得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㈣為此，爰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以及勞基法第22條第2項、類推適用勞基法第16條第1款、第3項、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第38條第1項後段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併為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30萬6,13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提繳1萬1,568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⒊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間所約定之薪資結構及工作時間，係以112年度基本工資2萬6,400元計算，日薪資為880元，時薪為110元，並約定原告每日待在值班哨所之時間為12小時，扣除勞基法規定每8小時應休息之1小時，亦即中間休息1小時，原告實際工作時間為11小時，而就超過8小時部分依勞基法第24條之標準給付加班費，是第9、10小時工資以1.33倍即147.4元計算，2小時合計295元；第11小時工資則以1.67倍即184元計算，因此原告工作11小時之薪資連同加班費為1,359元，且因原告要求每月要上班至少28日，因此被告就原告每月之8日假日上班部分，亦依勞基法第24條之標準給付原告2倍工資。經計算後，原告每月若上滿30日薪資連同加班費合計為4萬7,810元【計算式：1,359元（每日上哨8小時之薪資及3小時之加班費）×30日＋880元（每日薪資）×8日＝47,810元】，被告為求計算便利遂以4萬8,000元計，並按日計算為1,600元（計算式：48,000元÷30日＝1,600元）給付原告，故該1,600元實已包含原告之加班費。
　㈡原告雖以被告為其投保4萬8,200元該級距之數額主張兩造約定之月薪達4萬8,000元，且因工地上擺放高價值之鋼筋故無法離開工作崗位休息1小時云云，惟被告係因查詢過往勞動部網站時，該網站記載應將員工之加班費列入投保薪資內申報，而投保當時原告幾乎每日均有上班，被告遂依上開資訊所述，將被告給付與原告之加班費亦列入投保薪資內申報，故4萬8,200元係已包含原告之加班費甚明。況原告僅為顧工地之管理員並無保護鋼筋或機具之責任，且工地上之鋼筋或其他機具均有相當之重量，非使用卡車或大型機具無法移動依常情顯難遭竊，故原告上開主張，均屬無據，不足採信。
　㈢原告復主張被告有違反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之情事云云，惟被告並無積欠原告延長工時工資，且兩造間所約定之薪資亦未低於基本工資時薪176元。況被告係與原告約定每日工作12小時，亦即於下午8時到哨，翌日上午8時下班，甚至無事時提早至上午7時50分下班亦可，並未與原告約定每日工作12小時15分，故縱原告有多上班15分亦係出其個人意願，尚與被告無涉。另簽到表所載原告之上下哨時間，因係由原告自行填寫，並無單位進行檢核，自不得作為原告每日有工作12小時15分之證據，故原告陳稱被告要求其每日工作12小時15分超時工作違反勞動法令云云，亦屬無據。甚且，原告係自身向被告要求每月要上班至少28日，被告係依原告之要求方讓其連續上班，亦無違反勞基法規定。再者，被告雖未為原告投保勞、健保及提撥勞工退休金，然此係因原告於000年0月間到任時，原告表示尚在領取自前公司離職之6個月失業補助，要求被告先暫不為其投保勞、健保，之後會再告知被告為其投保，並非係被告故意不投保。況兩造既已於112年4月12日就112年4月以前之情事達成和解，被告並已依約給付5萬元，而該項金額顯然已逾未為其投保勞、健保及提撥勞工退休金之數額，原告並無任何損害可言。更遑論原告係於112年5月10日離職，被告於112年5月8日至11月間亦均有為原告補提撥勞工退休金，可證被告並無短付原告勞工退休金之情事。綜上，被告並無違反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之情事甚明。
　㈣對於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項目及金額，表示意見如下：
　⒈延長工時工資9萬8,521元部分：　
　　原告任職期間係自112年1月11日起至112年5月10日止共120日，以每日1,600元計算，被告連同原告延長工時之工資，合計僅需給付原告19萬2,000元，而在未加計被告額外給付原告之和解金5萬元外，被告業已給付19萬3,300元，故無原告所稱積欠延長工時工資之情事存在。
　⒉資遣費1萬4,245元部分：
　　被告並無違反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已如前述，且原告係自行離職，自無從向被告請求給付資遣費。
　⒊預告期間工資2萬8,490元部分：
　　被告並無違反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之情事，已如前述，原告自無從類推適用勞基法第16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預告期間工資，況原告於112年5月份實際上班天數僅為8日，應領薪資1萬2,800元，再加上10日之預告期間工資8,800元，共計應給付2萬1,600元，而被告亦已匯款2萬1,800元，多出來200元亦算入預告期間工資，故被告實際上亦已給付預告期間工資9,000元。
　⒋失業給付損失16萬4,880元部分：
　　被告於112年5月8日為原告投保勞、健保，原告於112年5月8日時即同時取得就業保險被保險人之身分，復因原告於被告離職時為就業保險之被保險人，原告自得依法請領失業給付，並無無法請領失業給付之損失甚明。
　⒌補提繳勞工退休金1萬1,568元部分：
　　原告早已於000年0月間離職，惟被告仍為原告提撥滿5個月之勞工退休金數額，亦即於112年5月8日至11月間均有為原告提撥勞工退休金，該提撥之月數及數額1個月沒少，被告並無短付原告勞工退休金之情事，自無再行給付勞工退休金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⒍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部分：
　　被告並無違反勞基法或相關法令之情事，未合於勞基法規定雇主須開立自願離職證明書之情事，原告自不得請求被告開立。
　㈤併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法院之判斷：
  ㈠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於何時因何事由終止？
  ⒈按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復按依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第1項、第10條第1項、第11條前段、第13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之規定，雇主有為其勞工依當月月薪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即勞工保險局申報投保薪資，辦理勞工保險之義務。又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7條、第14條、第15條、第31條第1項之規定，雇主亦有為其勞工依當月月薪總額，依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之規定，以不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按月為其勞工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勞工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個人專戶內之義務。又勞工保險條例及勞退條例之規定，均屬強制規定，縱雇主與勞工間曾事前約定不為或暫緩投保、提繳，亦應認此約定違反強制規定而屬無效。
  ⒉原告主張被告積欠延長工時工資、未投保勞、健保、及提繳勞工退休金及日薪低於基本工資等情事，據此，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於111年5月11日以通訊軟體LINE通知被告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等情；被告則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原告於112年1月11日受僱被告後，被告並未為原告投保勞、健保，亦未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直至112年5月8日起始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為被告所不爭，又被告雖抗辯已自112年5月8日起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然依原告所提出112年12月12日向勞工保險局申請之勞工退休金提繳明細，並無被告之提繳紀錄，且被告就此部分事實亦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採信。另被告雖抗辯其係因原告告知尚在領取失業給付，請求被告暫緩投保等語。而依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1月12日函文可知，原告前曾以於111年8月31日自謙銳儀器有限公司之非自願離職事由，於111年9月1日至三重就業服務站辦理求職登記及申請失業給付，該站於111年9月15日起陸續完成6次失業（再）認定，經該局發給自111年9月15日至112年3月13日期間6個月就業保險失業給付計12萬9,558元（每月2萬1,593元)在案，有上開函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03頁）。按「失業期間或受領失業給付期間另有其他工作收入者，應於申請失業認定或辦理失業再認定時，告知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領取失業給付者，應自再就業之日起3日內，通知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就業保險法第31條、第32條定有明文。原告既自112年1月11日起即在被告處任職，竟未通知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而繼續領取失業給付至112年3月13日止，顯有違就業保險法第36條規定之嫌，是被告前開抗辯，是否全然不足採信，尚非無疑，惟揆諸前揭說明，勞工保險條例及勞退條例之規定，均屬強制規定，縱雇主與勞工間曾事前約定不為或暫緩投保、提繳，亦應認此約定違反強制規定而屬無效，被告身為雇主，對於上開規定焉能諉為不知，難認有禁反言及誠信原則之適用。是堪認被告已違反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則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洵屬有據。至原告固另主張因被告積欠延長工時工資，於112年5月11日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等情。然依原告所提出其終止契約依據之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一第59頁），乃向被告稱：「然後因為你違反勞基法14-1、-3、-6所以我做到今天還有就是5/8 5/9 5/10三天薪水至於油錢補貼看你要補貼多少請您準備好非自願離職書 還有預告工資10天 以及資遣費」等語，是尚難認定原告於112年5月11日有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向被告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是本院自毋庸審究原告終止勞動契約是否合於同條項第5款之規定。況本院既已肯認原告得依同條項第6款規定合法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則對於原告所為其餘主張亦無再予論究之必要，併予敘明。
  ㈡茲就原告請求之項目及數額有無理由，分述如下：
  ⒈延長工時工資部分：
  ⑴按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法第736條、第737條亦分別有明文規定。和解原由兩造互相讓步而成立，和解之後任何一方所受之不利益均屬其讓步之結果，不能據為撤銷之理由；和解契約合法成立，兩造當事人即均應受該契約之拘束，縱使一造因而受不利益之結果，亦不得事後翻異，更就和解前之法律關係再行主張（最高法院19年上字第1964號判例要旨參照）。復按勞基法關於工資、延長工時工資、退休金之規定，雖係為保護勞工而設，屬強制規定，依民法第71條之規定，勞雇雙方自不得事先約定拋棄，如事先約定拋棄，即屬無效，然勞工之請求權一旦發生，則為獨立之債權，依私法「契約自由」原則，勞工自非不得予以拋棄，或勞雇雙方亦得就此一債權互相讓步成立和解。又按和解之範圍，應以當事人相互間欲求解決之爭點為限，至於其他爭點，或尚未發生爭執之法律關係，雖與和解事件有關，如當事人並無欲求一併解決之意思，要不能因其權利人未表示保留其權利，而認該權利已因和解讓步，視為拋棄而消滅，最高法院著有57年台上字第218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依兩造於112年4月12日簽立之和解書，乃載明：「因2/1～4/10沒加保勞健保及加班費，故願4/30補五萬元正給員工甲○○以及4/10當天加保並與合（和）解。」等情，有上開和解書可按（見本院卷第91頁）。揆諸前開說明，顯見兩造已就112年2月1日至4月10日之期間，被告應補給付予原告之延長工時工資數額達成協議，雙方業已因互相讓步意思合致而成立和解，核其性質，應屬原告對於其既得權利之處分，依契約自由之原則，並無違反勞動基準法之規定，自屬有效。是原告自應受系爭和解書之拘束，縱因而受不利益之結果，亦不得事後翻異，更就已達成和解之112年2月1日至4月10日之延長工時工資再行主張。是原告對被告有關112年2月1日至4月10日延長工時工資之請求，自屬無據。至原告任職被告其餘期間即112年1月11日至31日、4月11日至5月10日之延長工時工資，於原告簽立和解書時，既無同意拋棄因勞動契約所生其餘加班費請求之表示，或兩造欲求一併解決之意思，揆諸前揭說明，尚難認原告因勞動契約所生其餘加班費請求權已因和解讓步，視為拋棄而消滅。
  ⑵再按勞基法第21條第1項規定：「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又依行政院核定之基本工資，自112年1月1日起，每月基本工資為2萬6,400元，每小時基本工資為176元。前者係指勞雇雙方約定按「月」計酬，且依法定正常工作時數上限（每週40小時）履行勞務之最低報酬，後者則係勞雇雙方約定按「時」計酬者單位時間之最低報酬。凡適用勞基法之事業單位，勞雇雙方約定之工資，不得低於上開規定。又按薪制為日薪或月薪，應以工資為「以日計算」或「以月計算」為分別，月薪制固為每月給付，日薪制亦可能每月核算工作日數後，按月給付當月工作日數之薪資。二者計算基礎不同。原告主張兩造約定日薪為1,600元，每日工作時間為下午7時45分至翌日上午8時，共計12又1/4小時等語；被告則抗辯兩造約定為月薪制，原告每月工資為26,400元，工作時間扣除中間休息1小時，應為11小時等語。經查，被告在本院審理時自陳係與原告約定按照實際工作日數計算工資等語（見本院卷第126頁)，則原告所提供之勞務給付，既係按日依實際工作日數計算，是兩造間之計薪方式應係採日薪制，堪以認定。
  ⑶又按勞基法第30條第1項規定：「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每週不得超過40小時。」，第24條第1項規定：「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1/3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2/3以上。……」，第2項規定：「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1/3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2/3以上。」，第39條規定：「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又按勞基法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而為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之規定，故於勞工延長工作時間、休假及例假日照常工作者，雇主應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標準發給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及依同法第39條規定加倍發給工資，乃屬強制規定，除非有法律明文規定，如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之情形，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勞工外，勞雇雙方均應遵守（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824號、第182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固受僱被告從事保全員之工作，惟被告並未就原告工時部分依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備，為兩造所不爭執。從而，原告平日延長工時、於休息日、例假日、國定假日照常工作時，被告即應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標準並依同法第39條規定，發給加班費即延長工時加給並加倍發給休假日工資，且兩造約定之原告薪資，不得低於以法定每小時基本薪資176元按上開方式計算所得之最低應付薪資，如有不足，被告就該差額即負有給付義務。
  ⑷復按勞工就其工作時間之主張，通常僅能依出勤紀錄之記載而提出上班、下班時間之證明；而雇主依勞動契約對於勞工之出勤具有管理之權，且依勞基法第30條第5項及第6項規定，尚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5年，該出勤紀錄尚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又雇主應置備勞工工資清冊，將發放工資、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工資總額等事項記入。工資清冊應保存5年，勞基法第23條第2項亦有明定。所謂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除勞雇雙方議定之工資總額外，尚包含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延長工作時間時數之金額、休假、特別休假及其他假別之金額及其計算，及其他法律規定之項目（包含：勞工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費、職工福利金等）。又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之文書，有提出之義務；文書之持有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法院之命提出者，法院得認依該證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勞動事件法第35條、第36條第5項規定可稽。是雇主於訴訟上受請求提出上開文書時，自有提出義務，無正當理由未提出者，法院得依自由心證認勞工關於該文書性質、內容及其成立之主張或依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對違反提出命令之當事人發揮制裁之實效。被告固抗辯原告日薪資為1,359元【計算式：（26400÷30÷8)＋110×1.34×2＋110×1.67＝1,359】，每日工時為11小時，因原告要求每月工作至少28日，就每月8天假日工作部分，被告亦有給付2倍工資，則原告每月若工作滿30日，其薪資連同加班費共計4萬7,810元【計算式：1359×30＋880×8＝47,810元】，為求計算便利，被告遂以4萬8,000元計，並按日計算為1,600元，故該1,600元已包含原告之加班費等語，然此均為原告所否認。經查，被告負有提出原告出勤紀錄及工資清冊之義務而未據提出，且就原告每日工時及已付薪資項目計算方式明細亦均未提出任何證據舉證以實其說，其前開抗辯，已難遽信為真，揆諸前揭說明，應認原告所提出簽到表及已領薪資轉帳紀錄為真正，足見原告每日工時應認定為12又1/4小時。又兩造約定之原告薪資，不得低於以法定每小時基本薪資176元按上開方式計算所得之最低應付薪資，已如前述，則據此計算，應認原告平日正常工時8小時之日薪資應為1,408元【計算式：176×8＝1,408】，平日延長工時工資為1,129元【計算式：176×4/3×2＋176×5/3×(2＋1/4)＝1,129】，休息日延長工時工資為4,224元【計算式：176×4/3×2＋176×5/3×6＋176×8/3×(4＋1/4)＝4,224】，例假日(註：原告例假日加班並非基於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等勞基法第40條之規定，故就此部分出勤之前8小時，雇主應再加給一日工資，超過8小時部分，則應按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2款規定給付延長工時工資)及國定假日延長工時工資為2,537元【計算式：176×8＋176×4/3×2＋176×5/3×(2＋1/4)＝2,537】。再查，原告主張其於112年1月工作日數為21日，其中平日9日、休息日5日、例假日3日、國定假日4日，又112年4月工作日數為20日（自4月11日起算），其中平日14日、休息日3日、例假日3日，另112年5月工作日數為10日，其中平日8日、休息日1日、例假日1日等語。然經核依原告所提出112年1月份、5月份簽到表（見本院卷第63、66頁)，其中原告於1月20日至22日、5月6日並無簽到出勤紀錄，另經核1月20日、25日至27日應屬平日，是原告於112年1月工作日數應為18日，其中平日12日、休息日2日、例假日2日、國定假日2日，另112年5月工作日數應為9日，其中其中平日8日、休息日1日。從而，原告於112年1月11日至31日、4月11日至5月10日之期間得請求被告給付之延長工時工資應為8萬1,489元【計算式：(1,129×12＋4,224×2＋2,537×4)＋(1,129×14＋4,224×3＋2,537×3)＋(1,129×8＋4,224×1)＝81,489】。
  ⑸再查，原告自112年1月11日起至112年5月10日止之實際工作日數為116日（即扣除無簽到紀錄4日)，且兩造已就112年2月1日至4月10日給付不足之延長工時工資以5萬元達成和解，業如前述，又兩造並不爭執被告應給付原告每月油資1,000元共4,000元。是以，被告於上開期間應給付原告之薪資總額應為29萬8,817元【計算式：1,408×116＋50,000＋4,000＋81,489＝298,817】，而被告僅已給付原告24萬3,300元，亦為兩造所不爭。準此，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延長工時工資差額5萬5,517元【計算式：298,817－243,300＝55,517】，洵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⒉資遣費部分：
    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上開所謂平均工資，依勞基法第2條第4款規定，係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作未滿6個月者，謂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除以工作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資按工作日數、時數或論件計算者，其依上述方式計算之平均工資，如少於該期間內工資總額除以實際工作日數所得金額百分之60者，以百分之60計。查原告業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已如前述，則原告依據勞退條例第12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自屬有據。又原告係自112年1月11日起受僱於被告，至112年5月11日離職，其於該段期間應領之薪資總額為29萬8,817元，已如上述，則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120日，原告日平均工資為2,490元（計算式：298,817元÷120日＝2,49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再依民法第123條第2項規定，按每月為30日，計算月平均工資為7萬4,700元（計算式：2,490元×30＝74,700元）。再查，原告之資遣年資為120日，依勞退新制資遣費基數為1/6【計算式：｛（4（月））÷12｝×1/2 】，故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資遣費為12,450元【計算式：74,700元×1/6＝12,45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12,450元，洵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應予駁回。　　
  ⒊預告期間工資部分：
　  查本件兩造間勞動契約之終止，乃係經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於112年5月11日終止，已如前述，而依勞基法第14條規定而終止勞動契約者，並無準用同法第16條給付預告期間工資之明文，是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預告期間工資2萬8,490元，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⒋失業給付損失部分：
  ⑴按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規定，請領失業給付之要件為：被保險人於非自願離職辦理退保當日前3年內，保險年資合計滿1年以上，具有工作能力及繼續工作意願，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自求職登記之日起14日內仍無法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又按失業給付按申請人離職辦理本保險退保之當月起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六十按月發給，最長發給六個月。依前開規定領滿失業給付之給付期間者，本保險年資應重行起算。且申請人與原雇主間因離職事由發生勞資爭議者，仍得請領失業給付。就業保險法第16條第1項、第6項、23條亦有明定。
  ⑵經查，原告前已經勞工保險局發給自111年9月15日至112年3月13日期間6個月就業保險失業給付計12萬9,558元（每月2萬1,593元)在案，有該局113年1月12日函文在卷可稽，則原告既已依就業保險法第16條第1項規定領滿失業給付之給付期間6個月，依同條第6項規定，其保險年資自應重行起算，又本件縱使被告有自原告任職起即為原告投保就業保險，惟原告既僅任職4個月，是其重行起算之保險年資並不符合請領失業給付需保險年資合計滿1年以上之要件。再者，原告自承並未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雖以前詞置辯，惟被保險人與原雇主因離職事由發生勞資爭議，致未能取得離職證明文件者，如符合請領失業給付之要件，依就業保險法第23條規定，仍得請領失業給付。是以，原告尚不符合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得請領失業給付之要件，則原告即無因被告未投保就業保險，而受有無法請領失業給付之損害可言。從而，原告依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告應賠償無法請領失業給付之損失16萬4,800元云云，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⒌提繳勞工退休金部分：
　⑴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兩造約定以日薪計算，原告自112年1月11日起任職，其當月份工資係按其實際工作日數18日計算為57,488元【計算式：1,408元×18＋(1,129×12＋4,224×2＋2,537×4)＝57,488元】。是原告每月工資總額應為5萬7,488元，原告主張應以4萬8,000元計算，既未逾上開範圍，基於處分權主張，尚無不合，則依照勞工退休金提繳工資分級表，月提繳工資為4萬8,200元。至原告每月工資雖因工作日數之差異致屬不固定，惟因尚未屆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5條第2項規定之調整月份，原告即已自被告離職，是其自112年2月至5月之月提繳工資仍應認定為4萬8,200元，每月應提繳勞工退休金為2,892元(計算式：48,200元×6％＝2,892元）。又勞工退休金繳款單採按月開單，每月以30日計算，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22條第1項亦有明定。準此，自112年1月11日起至112年5月10日止，被告應為原告提繳之金額為1萬1,664元【計算式：2,892元×(31-11＋1)÷30＋2,892元×3＋2,892元×10÷30＝11,664元】。從而，原告於此範圍內，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1萬1,568元至原告在勞保局之勞退專戶，應屬有據，自應准許。
　⒍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部分：　
　　按勞基法第19條規定：「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又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經查，本件原告係以勞基法第14條規定之情事而離職，屬於前揭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之情形之一，故原告依勞基法第19條及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亦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據上開勞動法令，請求被告給付6萬7,967元（計算式：55,517元＋12,450元＝67,96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0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提繳勞工退休金1萬1,568元至原告在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暨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末按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前項請求，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假執行，為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爰依據前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均核與本案判決所認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逐一再加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士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書記官  李依芳
附表：　　　　　　　　　　　　　　　
		平常日
日薪2,537元

		


		休息日
日薪4,224元

		


		例假日
日薪2,904元

		


		國定假日
日薪2,537元

		


		應領工資（含油資補貼1,000元）

		被告匯款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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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天數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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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至13、16至19、30、31

		9

		14、20、25、27、28

		5

		15、26、29

		3

		21（除夕)
22至24（春節

		4

		63,813元

		1.16
1.30

		11,200元
11,200元



		112年2月份

		


		


		


		


		


		


		


		


		


		




		1至4、6至10、13至18、20至24

		20

		11、25、27

		3

		2、12、19、26

		4

		28（和平紀念日）

		1

		74,341元

		2.8
2.15
2.22

		11,200元
11,200元
11,200元



		112年3月份

		


		


		


		


		


		


		


		


		


		




		1至3、6至10、13至17、20至25、27至31

		24

		4、11、18

		3

		2、12、19、26

		4

		


		0

		86,176元

		3.3
3.15
3.22
3.29

		13,000元
12,500元
11,200元
1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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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10至14、17至21、24至28

		17

		1、3、8、15、22、29

		6

		2、9、16、23、30

		5

		4(兒童節)、5(民族掃墓節

		2

		89,067元

		4.1
4.8
4.15
4.17
4.22
4.28
4.29

		17,000元
11,200元
11,200元
15,000元
11,200元
30,000元
16,200元



		112年5月份

		


		


		


		


		


		


		


		


		


		




		1至5、8至10

		8

		6

		1

		7

		1

		


		0

		28,424元

		5.1
5.8
5.16



		4,200元
11,200元
6,400元



		合計

		


		


		


		


		


		


		


		341,821元

		


		243,300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56號

原      告  游家宏  

訴訟代理人  蔡明叡律師

被      告  立晟大樓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振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陸萬柒仟玖佰陸拾柒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十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提繳新臺幣壹萬壹仟伍佰陸拾捌元至原告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四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柒萬玖仟伍佰參拾伍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緣原告自民國112年1月11日至被告任職，並擔任工地保全職務，工作地點為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對面之工地（下稱系爭工地），約定日薪為新臺幣（下同）1,600元，每月另加1,000元油資補助。又被告未為原告投保勞健保，且未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規定給予例假日、休息日，使得原告無間斷每日連續工作，兩造復於112年4月12日針對112年2月1日至000年0月00日間未投保勞健保、未給付加班費等節達成和解，被告除同意於112年4月30日給付原告5萬元外，並應於112年4月10日為原告加保，然被告遲至112年5月8日始為原告加保。而因被告積欠原告延長工時工資、未如實投保勞健保及職保、未提繳勞工退休金、以低於基本工資176元之時薪僱用原告，並使原告超時工作、連續出勤，已有違反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之情事，原告已於112年5月11日以LINE告知依上開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最後工作日為112年5月10日。

　㈡被告辯稱係因原告陳稱尚在請領前公司之失業給付，故要求其暫緩投保云云，惟原告固然於112年1月11日到職，亦持續領取前公司之失業給付，惟原告自始至終從未要求被告暫緩投保，反而係被告知道原告之更生人身分，除向原告保證公司有辦法進行相關投保外，亦向原告陳稱因公司要依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核備（事實上並未進行），及進行安全調查等始能投保，需要比較久的時間云云，以致遲遲未對原告進行各項投保，併參以原告至少於112年3月5日、3月8日、3月9日、4月7日、4月8日，多次以LINE催告被告應為其投保勞健保，故本件實係被告無作為，而非係原告請求暫緩投保甚明。　

　㈢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給付之項目及金額，分述如下：

　⒈延長工時工資9萬8,521元：

　⑴原告自112年1月11日任職於被告，係約定每日下午7時45分前至哨點當班、隔日上午8時下班，每日工作時間已達12小時15分，且因工地上存放高價值之鋼筋條及工具器械等物品，原告為盡忠職守避免偷盜情形發生，實際上亦無任何離開崗位休息1小時之時間，應已逾越勞基法規定每日12小時之上限，惟被告僅給付日薪1,600元，換算後已低於時薪176元。被告亦未依法給予原告例假日、休息日、國定假日，原告自112年1月11日至112年5月10日共120日均不間斷連續到班而未曾休息，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工資。

　⑵又原告之平常日工資為2,537元【計算式：第0至8小時為176元×8小時＝1,408元；第8至10小時為176元×（4/3）×2小時＝469元；第10至12又1/4小時為176元×（5/3）×2又1/4小時＝660元；以上共計2,537元】、休息日工資為4,224元【計算式：第0至2小時為176元×（4/3）×2小時＝469元；第2至8小時為176元×（5/3）×6小時＝1,760元；第8至12又1/4小時為176元×（8/3）×4又1/4小時＝1,995元；以上共計4,224元】、例假日工資為2,904元【計算式：第0至8小時為176元×8小時＝1,408元；第8至12又1/4小時為176元×2×4又1/4小時＝1,496元；以上共計2,904元】、國定假日工資為2,537元【計算式：第0至8小時為176元×8小時＝1,408元；第8至10小時為176元×（4/3）×2小時＝469元；第10至12又1/4小時為176元×（5/3）×2又1/4小時＝660元；以上共計2,537元】。而原告自112年1月11日起至112年5月10日止應領之工資總額（包含油資補貼每月1,000元）共計為34萬1,821元（天數、金額及應領薪資均詳如附表所載），惟被告僅給付原告24萬3,300元（詳如附表『被告匯款金額欄』所載），尚不足9萬8,521元，此為延長工時工資差額，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

　⑶再者，兩造雖針對112年2月1日至112年4月10日之未投保勞健保、未給付加班費等節達成和解，然斯時被告未詳加計算原告延長工時工資之數額，僅係先提出5萬元補償原告，且該和解書亦未載明原告放棄加班費差額請求權，原告自仍得請求被告給付。況倘鈞院認原告因和解書已不得再向被告請求，惟原告請求112年1月11日起至112年1月31日、112年4月11日至112年5月10日之加班費，並不受上開和解書之拘束，原告自亦得請求上開工作期間之加班費6萬5,539元【計算式：112年1月11日至112年1月31日之應領工資63,813元—（1,600元×21日＋1,000元）＝29,213元；112年4月11日至112年4月30日之應領工資57,902元—（1,600元×20日＋1,000元）＝24,902元；112年5月1日至112年5月10日之應領工資28,424元—（1,600元×10日＋1,000元）＝11,424元；以上共計65,539元（天數、金額及應領薪資亦詳如附表所載）】。

　⒉資遣費1萬4,245元：

　　原告任職期間為自112年1月11日至112年5月10日共120日，約定日薪為1,600元、每月1,000元之交通補助，被告已給付之工資總額為24萬3,300元，再加計被告積欠之延長工時工資9萬8,521元，故原告應得之工資總額為34萬1,821元，日平均工資為2,849元，月平均薪資則為8萬5,470元，則被告應給付原告資遣費1萬4,245元。

　⒊預告期間工資2萬8,490元：

　　原告任職期間為自112年1月11日至112年5月10日，為繼續工作3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類推適用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1、3款規定，原告得向被告請求10日之預告期間工資2萬8,490元。　　

　⒋失業給付損失16萬4,880元：

　  兩造約定之日薪為1,600元，換算月薪為4萬8,000元，是依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費及就業保險保險費合計之被保險人與投保單位分擔金額表，月投保薪資應為4萬5,800元。而依就業保險法第16條第1項規定，原告本可請領失業給付金額為16萬4,880元（計算式：45,800元×60％×6個月＝164,880元），惟因被告於原告任職期間未為其投保就業保險，致原告於離職時因非就業保險之被保險人，而不能向勞工保險局申請失業給付，且因被告自112年5月8日為原告投保勞保、職保後，迄今未為退保，致原告無法順利為求職登記，原告自得依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

　⒌補提繳勞工退休金1萬1,568元：

　　兩造約定之日薪為1,600元，換算月薪為4萬8,000元，依勞動部公告之勞工退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月提繳工資為4萬8,200元，每月應提繳金額為2,892元（計算式：48,200元×6％＝2,892元），惟被告並未提繳，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自得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將4個月勞工退休金1萬1,568元（計算式：2,892元×4個月＝11,568元）提繳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⒍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原告係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於112年5月11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自得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㈣為此，爰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以及勞基法第22條第2項、類推適用勞基法第16條第1款、第3項、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第38條第1項後段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併為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30萬6,13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提繳1萬1,568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⒊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間所約定之薪資結構及工作時間，係以112年度基本工資2萬6,400元計算，日薪資為880元，時薪為110元，並約定原告每日待在值班哨所之時間為12小時，扣除勞基法規定每8小時應休息之1小時，亦即中間休息1小時，原告實際工作時間為11小時，而就超過8小時部分依勞基法第24條之標準給付加班費，是第9、10小時工資以1.33倍即147.4元計算，2小時合計295元；第11小時工資則以1.67倍即184元計算，因此原告工作11小時之薪資連同加班費為1,359元，且因原告要求每月要上班至少28日，因此被告就原告每月之8日假日上班部分，亦依勞基法第24條之標準給付原告2倍工資。經計算後，原告每月若上滿30日薪資連同加班費合計為4萬7,810元【計算式：1,359元（每日上哨8小時之薪資及3小時之加班費）×30日＋880元（每日薪資）×8日＝47,810元】，被告為求計算便利遂以4萬8,000元計，並按日計算為1,600元（計算式：48,000元÷30日＝1,600元）給付原告，故該1,600元實已包含原告之加班費。

　㈡原告雖以被告為其投保4萬8,200元該級距之數額主張兩造約定之月薪達4萬8,000元，且因工地上擺放高價值之鋼筋故無法離開工作崗位休息1小時云云，惟被告係因查詢過往勞動部網站時，該網站記載應將員工之加班費列入投保薪資內申報，而投保當時原告幾乎每日均有上班，被告遂依上開資訊所述，將被告給付與原告之加班費亦列入投保薪資內申報，故4萬8,200元係已包含原告之加班費甚明。況原告僅為顧工地之管理員並無保護鋼筋或機具之責任，且工地上之鋼筋或其他機具均有相當之重量，非使用卡車或大型機具無法移動依常情顯難遭竊，故原告上開主張，均屬無據，不足採信。

　㈢原告復主張被告有違反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之情事云云，惟被告並無積欠原告延長工時工資，且兩造間所約定之薪資亦未低於基本工資時薪176元。況被告係與原告約定每日工作12小時，亦即於下午8時到哨，翌日上午8時下班，甚至無事時提早至上午7時50分下班亦可，並未與原告約定每日工作12小時15分，故縱原告有多上班15分亦係出其個人意願，尚與被告無涉。另簽到表所載原告之上下哨時間，因係由原告自行填寫，並無單位進行檢核，自不得作為原告每日有工作12小時15分之證據，故原告陳稱被告要求其每日工作12小時15分超時工作違反勞動法令云云，亦屬無據。甚且，原告係自身向被告要求每月要上班至少28日，被告係依原告之要求方讓其連續上班，亦無違反勞基法規定。再者，被告雖未為原告投保勞、健保及提撥勞工退休金，然此係因原告於000年0月間到任時，原告表示尚在領取自前公司離職之6個月失業補助，要求被告先暫不為其投保勞、健保，之後會再告知被告為其投保，並非係被告故意不投保。況兩造既已於112年4月12日就112年4月以前之情事達成和解，被告並已依約給付5萬元，而該項金額顯然已逾未為其投保勞、健保及提撥勞工退休金之數額，原告並無任何損害可言。更遑論原告係於112年5月10日離職，被告於112年5月8日至11月間亦均有為原告補提撥勞工退休金，可證被告並無短付原告勞工退休金之情事。綜上，被告並無違反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之情事甚明。

　㈣對於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項目及金額，表示意見如下：

　⒈延長工時工資9萬8,521元部分：　

　　原告任職期間係自112年1月11日起至112年5月10日止共120日，以每日1,600元計算，被告連同原告延長工時之工資，合計僅需給付原告19萬2,000元，而在未加計被告額外給付原告之和解金5萬元外，被告業已給付19萬3,300元，故無原告所稱積欠延長工時工資之情事存在。

　⒉資遣費1萬4,245元部分：

　　被告並無違反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已如前述，且原告係自行離職，自無從向被告請求給付資遣費。

　⒊預告期間工資2萬8,490元部分：

　　被告並無違反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之情事，已如前述，原告自無從類推適用勞基法第16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預告期間工資，況原告於112年5月份實際上班天數僅為8日，應領薪資1萬2,800元，再加上10日之預告期間工資8,800元，共計應給付2萬1,600元，而被告亦已匯款2萬1,800元，多出來200元亦算入預告期間工資，故被告實際上亦已給付預告期間工資9,000元。

　⒋失業給付損失16萬4,880元部分：

　　被告於112年5月8日為原告投保勞、健保，原告於112年5月8日時即同時取得就業保險被保險人之身分，復因原告於被告離職時為就業保險之被保險人，原告自得依法請領失業給付，並無無法請領失業給付之損失甚明。

　⒌補提繳勞工退休金1萬1,568元部分：

　　原告早已於000年0月間離職，惟被告仍為原告提撥滿5個月之勞工退休金數額，亦即於112年5月8日至11月間均有為原告提撥勞工退休金，該提撥之月數及數額1個月沒少，被告並無短付原告勞工退休金之情事，自無再行給付勞工退休金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⒍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部分：

　　被告並無違反勞基法或相關法令之情事，未合於勞基法規定雇主須開立自願離職證明書之情事，原告自不得請求被告開立。

　㈤併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法院之判斷：

  ㈠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於何時因何事由終止？

  ⒈按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復按依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第1項、第10條第1項、第11條前段、第13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之規定，雇主有為其勞工依當月月薪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即勞工保險局申報投保薪資，辦理勞工保險之義務。又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7條、第14條、第15條、第31條第1項之規定，雇主亦有為其勞工依當月月薪總額，依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之規定，以不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按月為其勞工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勞工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個人專戶內之義務。又勞工保險條例及勞退條例之規定，均屬強制規定，縱雇主與勞工間曾事前約定不為或暫緩投保、提繳，亦應認此約定違反強制規定而屬無效。

  ⒉原告主張被告積欠延長工時工資、未投保勞、健保、及提繳勞工退休金及日薪低於基本工資等情事，據此，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於111年5月11日以通訊軟體LINE通知被告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等情；被告則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原告於112年1月11日受僱被告後，被告並未為原告投保勞、健保，亦未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直至112年5月8日起始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為被告所不爭，又被告雖抗辯已自112年5月8日起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然依原告所提出112年12月12日向勞工保險局申請之勞工退休金提繳明細，並無被告之提繳紀錄，且被告就此部分事實亦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採信。另被告雖抗辯其係因原告告知尚在領取失業給付，請求被告暫緩投保等語。而依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1月12日函文可知，原告前曾以於111年8月31日自謙銳儀器有限公司之非自願離職事由，於111年9月1日至三重就業服務站辦理求職登記及申請失業給付，該站於111年9月15日起陸續完成6次失業（再）認定，經該局發給自111年9月15日至112年3月13日期間6個月就業保險失業給付計12萬9,558元（每月2萬1,593元)在案，有上開函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03頁）。按「失業期間或受領失業給付期間另有其他工作收入者，應於申請失業認定或辦理失業再認定時，告知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領取失業給付者，應自再就業之日起3日內，通知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就業保險法第31條、第32條定有明文。原告既自112年1月11日起即在被告處任職，竟未通知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而繼續領取失業給付至112年3月13日止，顯有違就業保險法第36條規定之嫌，是被告前開抗辯，是否全然不足採信，尚非無疑，惟揆諸前揭說明，勞工保險條例及勞退條例之規定，均屬強制規定，縱雇主與勞工間曾事前約定不為或暫緩投保、提繳，亦應認此約定違反強制規定而屬無效，被告身為雇主，對於上開規定焉能諉為不知，難認有禁反言及誠信原則之適用。是堪認被告已違反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則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洵屬有據。至原告固另主張因被告積欠延長工時工資，於112年5月11日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等情。然依原告所提出其終止契約依據之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一第59頁），乃向被告稱：「然後因為你違反勞基法14-1、-3、-6所以我做到今天還有就是5/8 5/9 5/10三天薪水至於油錢補貼看你要補貼多少請您準備好非自願離職書 還有預告工資10天 以及資遣費」等語，是尚難認定原告於112年5月11日有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向被告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是本院自毋庸審究原告終止勞動契約是否合於同條項第5款之規定。況本院既已肯認原告得依同條項第6款規定合法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則對於原告所為其餘主張亦無再予論究之必要，併予敘明。

  ㈡茲就原告請求之項目及數額有無理由，分述如下：

  ⒈延長工時工資部分：

  ⑴按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法第736條、第737條亦分別有明文規定。和解原由兩造互相讓步而成立，和解之後任何一方所受之不利益均屬其讓步之結果，不能據為撤銷之理由；和解契約合法成立，兩造當事人即均應受該契約之拘束，縱使一造因而受不利益之結果，亦不得事後翻異，更就和解前之法律關係再行主張（最高法院19年上字第1964號判例要旨參照）。復按勞基法關於工資、延長工時工資、退休金之規定，雖係為保護勞工而設，屬強制規定，依民法第71條之規定，勞雇雙方自不得事先約定拋棄，如事先約定拋棄，即屬無效，然勞工之請求權一旦發生，則為獨立之債權，依私法「契約自由」原則，勞工自非不得予以拋棄，或勞雇雙方亦得就此一債權互相讓步成立和解。又按和解之範圍，應以當事人相互間欲求解決之爭點為限，至於其他爭點，或尚未發生爭執之法律關係，雖與和解事件有關，如當事人並無欲求一併解決之意思，要不能因其權利人未表示保留其權利，而認該權利已因和解讓步，視為拋棄而消滅，最高法院著有57年台上字第218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依兩造於112年4月12日簽立之和解書，乃載明：「因2/1～4/10沒加保勞健保及加班費，故願4/30補五萬元正給員工甲○○以及4/10當天加保並與合（和）解。」等情，有上開和解書可按（見本院卷第91頁）。揆諸前開說明，顯見兩造已就112年2月1日至4月10日之期間，被告應補給付予原告之延長工時工資數額達成協議，雙方業已因互相讓步意思合致而成立和解，核其性質，應屬原告對於其既得權利之處分，依契約自由之原則，並無違反勞動基準法之規定，自屬有效。是原告自應受系爭和解書之拘束，縱因而受不利益之結果，亦不得事後翻異，更就已達成和解之112年2月1日至4月10日之延長工時工資再行主張。是原告對被告有關112年2月1日至4月10日延長工時工資之請求，自屬無據。至原告任職被告其餘期間即112年1月11日至31日、4月11日至5月10日之延長工時工資，於原告簽立和解書時，既無同意拋棄因勞動契約所生其餘加班費請求之表示，或兩造欲求一併解決之意思，揆諸前揭說明，尚難認原告因勞動契約所生其餘加班費請求權已因和解讓步，視為拋棄而消滅。

  ⑵再按勞基法第21條第1項規定：「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又依行政院核定之基本工資，自112年1月1日起，每月基本工資為2萬6,400元，每小時基本工資為176元。前者係指勞雇雙方約定按「月」計酬，且依法定正常工作時數上限（每週40小時）履行勞務之最低報酬，後者則係勞雇雙方約定按「時」計酬者單位時間之最低報酬。凡適用勞基法之事業單位，勞雇雙方約定之工資，不得低於上開規定。又按薪制為日薪或月薪，應以工資為「以日計算」或「以月計算」為分別，月薪制固為每月給付，日薪制亦可能每月核算工作日數後，按月給付當月工作日數之薪資。二者計算基礎不同。原告主張兩造約定日薪為1,600元，每日工作時間為下午7時45分至翌日上午8時，共計12又1/4小時等語；被告則抗辯兩造約定為月薪制，原告每月工資為26,400元，工作時間扣除中間休息1小時，應為11小時等語。經查，被告在本院審理時自陳係與原告約定按照實際工作日數計算工資等語（見本院卷第126頁)，則原告所提供之勞務給付，既係按日依實際工作日數計算，是兩造間之計薪方式應係採日薪制，堪以認定。

  ⑶又按勞基法第30條第1項規定：「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每週不得超過40小時。」，第24條第1項規定：「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1/3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2/3以上。……」，第2項規定：「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1/3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2/3以上。」，第39條規定：「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又按勞基法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而為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之規定，故於勞工延長工作時間、休假及例假日照常工作者，雇主應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標準發給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及依同法第39條規定加倍發給工資，乃屬強制規定，除非有法律明文規定，如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之情形，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勞工外，勞雇雙方均應遵守（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824號、第182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固受僱被告從事保全員之工作，惟被告並未就原告工時部分依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備，為兩造所不爭執。從而，原告平日延長工時、於休息日、例假日、國定假日照常工作時，被告即應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標準並依同法第39條規定，發給加班費即延長工時加給並加倍發給休假日工資，且兩造約定之原告薪資，不得低於以法定每小時基本薪資176元按上開方式計算所得之最低應付薪資，如有不足，被告就該差額即負有給付義務。

  ⑷復按勞工就其工作時間之主張，通常僅能依出勤紀錄之記載而提出上班、下班時間之證明；而雇主依勞動契約對於勞工之出勤具有管理之權，且依勞基法第30條第5項及第6項規定，尚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5年，該出勤紀錄尚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又雇主應置備勞工工資清冊，將發放工資、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工資總額等事項記入。工資清冊應保存5年，勞基法第23條第2項亦有明定。所謂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除勞雇雙方議定之工資總額外，尚包含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延長工作時間時數之金額、休假、特別休假及其他假別之金額及其計算，及其他法律規定之項目（包含：勞工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費、職工福利金等）。又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之文書，有提出之義務；文書之持有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法院之命提出者，法院得認依該證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勞動事件法第35條、第36條第5項規定可稽。是雇主於訴訟上受請求提出上開文書時，自有提出義務，無正當理由未提出者，法院得依自由心證認勞工關於該文書性質、內容及其成立之主張或依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對違反提出命令之當事人發揮制裁之實效。被告固抗辯原告日薪資為1,359元【計算式：（26400÷30÷8)＋110×1.34×2＋110×1.67＝1,359】，每日工時為11小時，因原告要求每月工作至少28日，就每月8天假日工作部分，被告亦有給付2倍工資，則原告每月若工作滿30日，其薪資連同加班費共計4萬7,810元【計算式：1359×30＋880×8＝47,810元】，為求計算便利，被告遂以4萬8,000元計，並按日計算為1,600元，故該1,600元已包含原告之加班費等語，然此均為原告所否認。經查，被告負有提出原告出勤紀錄及工資清冊之義務而未據提出，且就原告每日工時及已付薪資項目計算方式明細亦均未提出任何證據舉證以實其說，其前開抗辯，已難遽信為真，揆諸前揭說明，應認原告所提出簽到表及已領薪資轉帳紀錄為真正，足見原告每日工時應認定為12又1/4小時。又兩造約定之原告薪資，不得低於以法定每小時基本薪資176元按上開方式計算所得之最低應付薪資，已如前述，則據此計算，應認原告平日正常工時8小時之日薪資應為1,408元【計算式：176×8＝1,408】，平日延長工時工資為1,129元【計算式：176×4/3×2＋176×5/3×(2＋1/4)＝1,129】，休息日延長工時工資為4,224元【計算式：176×4/3×2＋176×5/3×6＋176×8/3×(4＋1/4)＝4,224】，例假日(註：原告例假日加班並非基於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等勞基法第40條之規定，故就此部分出勤之前8小時，雇主應再加給一日工資，超過8小時部分，則應按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2款規定給付延長工時工資)及國定假日延長工時工資為2,537元【計算式：176×8＋176×4/3×2＋176×5/3×(2＋1/4)＝2,537】。再查，原告主張其於112年1月工作日數為21日，其中平日9日、休息日5日、例假日3日、國定假日4日，又112年4月工作日數為20日（自4月11日起算），其中平日14日、休息日3日、例假日3日，另112年5月工作日數為10日，其中平日8日、休息日1日、例假日1日等語。然經核依原告所提出112年1月份、5月份簽到表（見本院卷第63、66頁)，其中原告於1月20日至22日、5月6日並無簽到出勤紀錄，另經核1月20日、25日至27日應屬平日，是原告於112年1月工作日數應為18日，其中平日12日、休息日2日、例假日2日、國定假日2日，另112年5月工作日數應為9日，其中其中平日8日、休息日1日。從而，原告於112年1月11日至31日、4月11日至5月10日之期間得請求被告給付之延長工時工資應為8萬1,489元【計算式：(1,129×12＋4,224×2＋2,537×4)＋(1,129×14＋4,224×3＋2,537×3)＋(1,129×8＋4,224×1)＝81,489】。

  ⑸再查，原告自112年1月11日起至112年5月10日止之實際工作日數為116日（即扣除無簽到紀錄4日)，且兩造已就112年2月1日至4月10日給付不足之延長工時工資以5萬元達成和解，業如前述，又兩造並不爭執被告應給付原告每月油資1,000元共4,000元。是以，被告於上開期間應給付原告之薪資總額應為29萬8,817元【計算式：1,408×116＋50,000＋4,000＋81,489＝298,817】，而被告僅已給付原告24萬3,300元，亦為兩造所不爭。準此，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延長工時工資差額5萬5,517元【計算式：298,817－243,300＝55,517】，洵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⒉資遣費部分：

    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上開所謂平均工資，依勞基法第2條第4款規定，係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作未滿6個月者，謂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除以工作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資按工作日數、時數或論件計算者，其依上述方式計算之平均工資，如少於該期間內工資總額除以實際工作日數所得金額百分之60者，以百分之60計。查原告業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已如前述，則原告依據勞退條例第12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自屬有據。又原告係自112年1月11日起受僱於被告，至112年5月11日離職，其於該段期間應領之薪資總額為29萬8,817元，已如上述，則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120日，原告日平均工資為2,490元（計算式：298,817元÷120日＝2,49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再依民法第123條第2項規定，按每月為30日，計算月平均工資為7萬4,700元（計算式：2,490元×30＝74,700元）。再查，原告之資遣年資為120日，依勞退新制資遣費基數為1/6【計算式：｛（4（月））÷12｝×1/2 】，故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資遣費為12,450元【計算式：74,700元×1/6＝12,45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12,450元，洵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應予駁回。　　

  ⒊預告期間工資部分：

　  查本件兩造間勞動契約之終止，乃係經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於112年5月11日終止，已如前述，而依勞基法第14條規定而終止勞動契約者，並無準用同法第16條給付預告期間工資之明文，是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預告期間工資2萬8,490元，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⒋失業給付損失部分：

  ⑴按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規定，請領失業給付之要件為：被保險人於非自願離職辦理退保當日前3年內，保險年資合計滿1年以上，具有工作能力及繼續工作意願，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自求職登記之日起14日內仍無法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又按失業給付按申請人離職辦理本保險退保之當月起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六十按月發給，最長發給六個月。依前開規定領滿失業給付之給付期間者，本保險年資應重行起算。且申請人與原雇主間因離職事由發生勞資爭議者，仍得請領失業給付。就業保險法第16條第1項、第6項、23條亦有明定。

  ⑵經查，原告前已經勞工保險局發給自111年9月15日至112年3月13日期間6個月就業保險失業給付計12萬9,558元（每月2萬1,593元)在案，有該局113年1月12日函文在卷可稽，則原告既已依就業保險法第16條第1項規定領滿失業給付之給付期間6個月，依同條第6項規定，其保險年資自應重行起算，又本件縱使被告有自原告任職起即為原告投保就業保險，惟原告既僅任職4個月，是其重行起算之保險年資並不符合請領失業給付需保險年資合計滿1年以上之要件。再者，原告自承並未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雖以前詞置辯，惟被保險人與原雇主因離職事由發生勞資爭議，致未能取得離職證明文件者，如符合請領失業給付之要件，依就業保險法第23條規定，仍得請領失業給付。是以，原告尚不符合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得請領失業給付之要件，則原告即無因被告未投保就業保險，而受有無法請領失業給付之損害可言。從而，原告依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告應賠償無法請領失業給付之損失16萬4,800元云云，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⒌提繳勞工退休金部分：

　⑴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兩造約定以日薪計算，原告自112年1月11日起任職，其當月份工資係按其實際工作日數18日計算為57,488元【計算式：1,408元×18＋(1,129×12＋4,224×2＋2,537×4)＝57,488元】。是原告每月工資總額應為5萬7,488元，原告主張應以4萬8,000元計算，既未逾上開範圍，基於處分權主張，尚無不合，則依照勞工退休金提繳工資分級表，月提繳工資為4萬8,200元。至原告每月工資雖因工作日數之差異致屬不固定，惟因尚未屆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5條第2項規定之調整月份，原告即已自被告離職，是其自112年2月至5月之月提繳工資仍應認定為4萬8,200元，每月應提繳勞工退休金為2,892元(計算式：48,200元×6％＝2,892元）。又勞工退休金繳款單採按月開單，每月以30日計算，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22條第1項亦有明定。準此，自112年1月11日起至112年5月10日止，被告應為原告提繳之金額為1萬1,664元【計算式：2,892元×(31-11＋1)÷30＋2,892元×3＋2,892元×10÷30＝11,664元】。從而，原告於此範圍內，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1萬1,568元至原告在勞保局之勞退專戶，應屬有據，自應准許。

　⒍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部分：　

　　按勞基法第19條規定：「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又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經查，本件原告係以勞基法第14條規定之情事而離職，屬於前揭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之情形之一，故原告依勞基法第19條及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亦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據上開勞動法令，請求被告給付6萬7,967元（計算式：55,517元＋12,450元＝67,96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0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提繳勞工退休金1萬1,568元至原告在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暨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末按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前項請求，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假執行，為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爰依據前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均核與本案判決所認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逐一再加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士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書記官  李依芳

附表：　　　　　　　　　　　　　　　

平常日 日薪2,537元  休息日 日薪4,224元  例假日 日薪2,904元  國定假日 日薪2,537元  應領工資（含油資補貼1,000元） 被告匯款金額  日期 天數 日期 天數 日期 天數 日期 天數  日期 金額 112年1月份           11至13、16至19、30、31 9 14、20、25、27、28 5 15、26、29 3 21（除夕) 22至24（春節 4 63,813元 1.16 1.30 11,200元 11,200元 112年2月份           1至4、6至10、13至18、20至24 20 11、25、27 3 2、12、19、26 4 28（和平紀念日） 1 74,341元 2.8 2.15 2.22 11,200元 11,200元 11,200元 112年3月份           1至3、6至10、13至17、20至25、27至31 24 4、11、18 3 2、12、19、26 4  0 86,176元 3.3 3.15 3.22 3.29 13,000元 12,500元 11,200元 17,000元 112年4月份           6、7、10至14、17至21、24至28 17 1、3、8、15、22、29 6 2、9、16、23、30 5 4(兒童節)、5(民族掃墓節 2 89,067元 4.1 4.8 4.15 4.17 4.22 4.28 4.29 17,000元 11,200元 11,200元 15,000元 11,200元 30,000元 16,200元 112年5月份           1至5、8至10 8 6 1 7 1  0 28,424元 5.1 5.8 5.16  4,200元 11,200元 6,400元 合計        341,821元  243,300元 





